
解釋字號 釋字第413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85年09⽉20⽇

解釋爭點 對華僑、外國⼈之就源扣繳，附配偶居住條件之判例違憲？

解釋文 非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，經依華僑回國投資條例或外國⼈投

資條例核准在中華⺠國境內投資，並擔任該事業之董事、監察⼈

或經理⼈者，如因經營或管理其投資事業需要，於⼀定課稅年度

內在中華⺠國境內居留期間超過所得稅法第七條第⼆項第⼆款所

定⼀百八⼗三天時，其⾃該事業所分配之股利，即有獎勵投資條

例（現已失效）第⼗六條第⼀項第⼀款及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⼗

⼀條第⼀項之適⽤，按所定稅率就源扣繳，不適⽤所得稅法結算

申報之規定，此觀獎勵投資條例第⼗七條及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

⼗⼀條第⼆項之規定甚明。⾏政法院六⼗三年判字第六七三號判

例：「所得稅法第⼆條第⼆項及獎勵投資條例第⼗七條暨同條例

施⾏細則第⼆⼗五條之(⼀)所稱就源扣繳，係指非中華⺠國境內

居住之個⼈，且無配偶居住國內之情形⽽⾔。若配偶之⼀⽅居住

國內，為中華⺠國之納稅義務⼈，則他⽅縱居住國外，其在國內

之所得，仍應適⽤所得稅法第⼗五條規定合併申報課稅」，增列

無配偶居住國內之情形，添加法律所無之限制，有違憲法所定租

稅法律主義之本旨，應不予適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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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獎勵投資條例（已於中華⺠國七⼗九年⼗⼆⽉三⼗⼀⽇失效）及

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之立法⽬的，在獎勵興辦⽣產事業，加速國家

經濟發展。上開條例所定稅率就源扣繳之規定，優先於所得稅法

有關結算申報規定之適⽤，其依華僑回國投資條例及外國⼈投資

條例經核准在國內投資之⼈亦適⽤此⼀規定者，原在藉此減輕投

資⼈之稅負，提升華僑及外國⼈投資之意願，以吸收國外資本之

⽅法達成立法之⽬的。是獎勵投資條例及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有關

所得稅部分，乃所得稅法之特別法，因投資⽽受獎勵之⼈⺠其繳

納義務，⾃應適⽤上開條例有關減輕稅負之規定（參照本院釋字

第⼀九五號解釋）。

憲法第⼗九條規定，⼈⺠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，係指⼈⺠祇有依

法律所定之納稅主體、稅⽬、稅率、納稅⽅法及稅捐減免等項⽬

⽽負繳納義務或享受優惠，舉凡應以法律明定之租稅項⽬，⾃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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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以命令取代法律或作違背法律之規定，迭經本院釋字第⼆⼀七

號、第三六七號及第三八五號等著有解釋。判例當然亦不得超越

法律所定稅⽬、稅率、稅捐減免或優惠等項⽬之外，增加法律所

無之規定，並加重⼈⺠之稅負，否則即有違憲法上之租稅法律主

義。

依七⼗六年⼀⽉⼆⼗六⽇修正公布之獎勵投資條例第⼗六條第⼀

項第⼀款：「依華僑回國投資條例或外國⼈投資條例申請投資經

核准者，其應納之所得稅，由所得稅法規定之扣繳義務⼈於給付

時，按給付額或應分配額扣繳百分之⼆⼗」，⼜同條例第⼗七

條：「非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，經依華僑回國投資條例或外

國⼈投資條例核准在中華⺠國境內投資，並擔任該事業之董事、

監察⼈或經理⼈者，如因經營或管理其投資事業需要，於⼀課稅

年度內在中華⺠國境內居留期間超過所得稅法第七條第⼆項第⼆

款所定⼀百八⼗三天時，其⾃該事業所分配之股利，得適⽤前條

第⼀項第⼀款之規定」，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⼗⼀條之規定亦

同。是凡符合上開規定之情形者，即有前述所定稅率就源扣繳之

適⽤，不再援引所得稅法結算申報之規定，⽅符上開條例立法之

本意及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理。獎勵投資條例第⼗七條僅稱非

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，並未附加配偶之居住條件，乃⾏政法

院六⼗三年判字第六七三號判例謂：「所得稅法第⼆條第⼆項及

獎勵投資條例第⼗七條暨同條例施⾏細則第⼆⼗五條之(⼀)所稱

就源扣繳，係指非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，且無配偶居住國內

之情形⽽⾔。若配偶之⼀⽅居住國內，為中華⺠國之納稅義務

⼈，則他⽅縱居住國外，其在國內之所得，仍應適⽤所得稅法第

⼗五條規定合併申報課稅」，增列無配偶居住國內之情形，添加

法律所無之限制，與憲法上租稅法律主義⾃屬有違，與本解釋意

旨不符，應不予適⽤。⾄納稅義務⼈或其配偶是否得因其⼀⽅在

中華⺠國境內有住所或有其他情事，⽽應認定納稅義務⼈或其配

偶不合「非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」之要件，非獎勵投資條例

或促進產業升級條例適⽤之對象者，應依所得稅法第⼗五條規

定，合併申報其所得，則係另⼀認定事實適⽤法律問題，不在本

解釋之列。

聲請意旨⼜泛指⺠法第⼀千零零⼆條：「妻以夫之住所為住所，

贅夫以妻之住所為住所。但約定夫以妻之住所為住所，或妻以贅

夫之住所為住所者，從其約定」，違反憲法第七條男女平等之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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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部分，並未具體指陳前述⺠法規定在客觀上有如何牴觸憲法之

疑義，亦不在本件受理解釋範圍，併此說明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院　⻑　施啟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翁岳⽣　劉鐵錚　吳　庚　王和雄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王澤鑑　林永謀　林國賢　施文森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城仲模　孫森焱　陳計男　董翔⾶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楊慧英　戴東雄　蘇俊雄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曾華松⼤法官迴避審理本案）

意⾒書、抄本
等文件

部分不同意⾒書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⼤法官 蘇俊雄 

憲法第⼗九條規定，⼈⺠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。舉凡納稅之主
體、稅⽬、稅率，納稅⽅法、稅捐減免及享受優惠等項⽬，均應
以法律明定，不得以命令取代或作違背法律之規定，⽅符憲法上
的「租稅法律主義」。準此，判例亦不得在法律所定之稅⽬、稅
率、稅捐減免或優惠外，另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定，致加重⼈⺠之
稅負。此項稅租法律主義的法理⾒解，是多數通過之解釋的主要
論據，可資贊同。惟本件系爭之⾏政法院六⼗三年判字第六七三
號判例是就配偶之⼀⽅為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，其按華僑回
國投資條例在國內投資者，是否應適⽤獎勵投資條例第⼗七條所
謂「非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」，就其所投資事業分配之股
利，按所定稅率就源扣繳，抑或依所得稅法第七條「中華⺠國境
內居住之個⼈」之概念，解釋適⽤所得稅法第⼗五條合併申報課
稅規定之問題所為的闡釋。此項判例⾒解，究屬既存法律規範概
念之適⽤問題，抑或已違背法規。對納稅主體增加法律所為之限
制？應有澄清之必要。多數通過的解釋文，除就獎勵投資條例的
政策⽬的及租稅法律主義之原則予以論述外，並未指出系爭判例
究竟創設何等法律所無之納稅構成要件，或超越何等「合憲解
釋」應⾏把守之界限，即直接將「判例」之闡釋⾒解，視為新增
加之法令，⽽加以違憲之論斷，此毋寧有速斷之虞。爰提出部分
不同意⾒書，除述理由如下： 

⼀、憲法第八⼗條規定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之原則。其所謂
「依據法律者」，憲法並未設⼀定法規形式之限制。法官為⾏使
憲法所賦予之獨立審判職權，負有在憲法秩序之下「發現法律」
的任務。因此，法院以法律為審判的主要依據，並非指除形式法
律以外，與憲法或法律不相牴觸的有效規章，均⾏排斥⽽不⽤。
司法院釋字第三⼗八號解釋意旨甚明。 
就此⽽⾔，法院於裁判時所適⽤之法令，並不以由立法機關所制
定或⾏政機關依據授權所訂定之法令為限；司法機關依憲法規定
所為之解釋、統⼀解釋、乃⾄於實務上形成的判例制度等，均有
依其規範之內容⽽具有⼀定的規範效⼒。其中法院之判例對於司
法職權的具體⾏使，包括規範之解釋、證據調查之權衡、適⽤法
律 之 「 合 理 性 」 （ Sac-hgemaessheit ） 與 「 正 當 性 」
（Richtigkeit） 的判斷等問題，雖無必然之拘束⼒，但仍不失為



有相當的任意性規範效⼒，⽽容許於法官職權範圍之內，以之作
為認事⽤法或裁量上的重要依據。其經法院具體採為判決之重要
依據者，比較立法例上則有如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組織法第三⼗⼀
條 ， 明 文 規 定 得 為 「 合 憲 解 釋
（VerfassungskonformeAuslegung） 」的對象。蓋本諸法理
上「解釋⾃由」的原則，司法判例之形成，除系爭判例顯有違
憲，具其程度顯⽽易⾒者外，若該判例可做多種解釋時，縱然其
中有可能超越合憲界限，但亦有可能合憲時，仍應以合憲之解釋
為原則，⽽宣⽰該判例合憲應備之條件或範圍，以做為判斷違憲
部分之論據。（註⼀) 
多數通過的解釋文，就系爭判例對獎勵投資條例所稱「非中華⺠
國境內居住之個⼈」，所為概念解釋與推論的合憲性問題，直接
以有違法規文義為理由，⽽加以違憲之認定。並未明確指出其合
憲解釋與推論的條件與界限，即遽認其增列了「無配偶居住國
內」之要件，⽽添加法律所無之限制。此種立論⽅式無非直接將
「判例」視同法規，⽽無視於法官依法獨立審判，乃其適⽤法律
之解釋與推論的權能。此在法理上毋寧將導致立法者與司法者對
「發現法律」與探求規範概念時的⾓⾊混淆，亦有違上揭就判例
之「規範審查」的法則。 

⼆、查獎勵投資條例（已失效）及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有關所得稅
部分，乃所得稅法之特別法；因投資⽽合乎受獎勵之⼈⺠的納稅
義務，⾃應優先適⽤獎勵投資條例（已失效）及促進產業升級條
例的有關規定。此項多數通過之解釋理由書⾒解，固可贊同；惟
所得稅法中的相關規範概念，在特別法中若無明確加以排除適⽤
者，法理上並不當然限制法官以之做為解釋法律或闡釋法律概念
之基礎。 
所得稅法第七條第⼆項及第三項對「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」
與「非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」，分別設有概念之規定；惟因
所得稅採夫妻合併申報制度，故如配偶之⼀⽅在中華⺠國境內有
住所並經常居住中華⺠國境內者，則其另⼀⽅縱令居住國外，惟
若其在中華⺠國境內有住所，並經常居住中華⺠國境內者，仍應
由其配偶依所得稅法第七⼗⼀條規定，合併辦理結算申報納稅
（所得稅法第七⼗⼀條之⼀第⼆項）。準此，除合乎依法就源扣
繳並分離課稅及合於免申報所得之規定外，配偶之⼀⽅在中華⺠
國境內居住者，他⽅縱居住國外，其在國內之所得仍應適⽤所得
稅法第⼗五條規定合併申報。不過在配偶之⼀⽅為中華⺠國境內
居住之個⼈，⽽其中⼀⼈以華僑之⾝分在國內投資之情形，是否
可以直接援引獎勵投資條例或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之規定，⽽認為
應予免除其在國內之所得合併申報義務或應予以分離課稅？則存
有法律適⽤上的疑義，亦即獎勵投資條例第⼗七條暨同條例施⾏
細則第⼆⼗五條之⼀所稱分別就源扣繳的要件，在概念上發⽣有
是否應排除所得稅法夫妻合併申報義務的解釋問題。 

系爭之⾏政法院六⼗三年判字第六七三號判例就此問題認為：
「若配偶之⼀⽅居住國內，為中華⺠國之納稅義務⼈，則他⽅縱
居住國外，其在國內之所得，仍應適⽤所得稅法第⼗五條規定合
併申報課稅。」其意旨乃在闡釋夫妻合併申報的義務範圍，並未



創設法律所無之課稅義務的「構成要件」。然其按獎勵投資條例
或促進產業升級條例，另外依法分別就源扣繳稅款，⽽已合法分
離課稅完畢之部分，是否仍應合併申報⽽依累進稅率再⾏課稅？
該項判例之意旨有⽋明確，易滋誤解，且與上開獎勵投資條例及
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之立法政策，有所不符。惟此乃合憲解釋的界
限問題，應未直接發⽣牴觸憲法上租稅法定主義的問題。爰提部
分解釋原則不同意⾒如上。 

註⼀：德國憲法法院判決 BVerfGE. 40, 88. 

不同意⾒書：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 林永謀 

⼀、我國現⾏個⼈所得稅制，原則上係採累進稅制，即依累進稅
率課稅；惟為政策上特定之⽬的，例外情形則依比例稅率課稅，
是為分離課稅。⼜稅款之徵收，為求簡便，⽤以減少稽徵成本，
乃有「就源扣繳」之規定。⾄個⼈所得稅已「就源扣繳」完畢之
後，納稅義務⼈是否仍應由其本⼈或依法規定之⼈辦理結算申
報，則端視法律規定之如何⽽定，不能⼀概⽽論。依法律規定，
同⼀課稅年度內，短期票券利息所得之扣繳稅款（所得稅法第七
⼗⼀條第⼀項但書、第⼗四條第⼀項第四類第三款）、政府舉辦
之獎券中獎獎⾦所得之扣繳稅款（所得稅法第⼗四條第⼀項第八
類第三款）與非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依華僑回國投資條例或
外國⼈投資條例申請投資經核准者，其取得中華⺠國境內之公司
所分配股利或合夥⼈應分配盈餘之扣繳稅款（促進產業升級條例
第⼗⼀條、已失效之獎勵投資條例第⼗六條第⼀項），以及納稅
義務⼈配偶之薪資所得之扣繳稅款（所得稅法第⼗五條第⼆項）
暨⼟地交易所得所繳交之⼟地增值稅款（⼟地稅法第五條、平均
地權條例第三⼗八條）等均屬於前者，既經扣繳之後，即毋庸就
各該部分，再辦理結算申報；其餘所得之扣繳稅款，（所得稅法
第八⼗八條）既係稅款之預先暫繳性質，⾃仍應依規定辦理結算
申報；亦即同⼀課稅年度之住居者，除其全年綜合所得總額不超
過當年度規定之免稅額及標準扣除額之合計數者得免辦結算申報
者外，依規定仍應填具申報書向該管稽徵機關申報其上⼀年度內
構成綜合所得總額，並依累進稅率課稅（所得稅法第七⼗⼀條第
⼀項第⼆項）；同⼀課稅年度之非住居者，除其合於分離課稅之
規定者就該部分免辦結算申報外，就已就源扣繳稅款之所得，乃
未就源扣繳稅款未分離課稅之所得，仍應依其所得之種類，分別
按各該類規定稅率，依各該規定之比例稅率課稅（所得稅法第七
⼗三條）。⼜除合乎已就源扣繳並分離課稅規定及合於免申報所
得之規定者外，應申報個⼈所得淨額者，其「課稅單位」，依所
得稅法第⼗五條，係採夫妻合併申報制度，即納稅義務⼈之配偶
有各類所得者，應由納稅義務⼈合併申報，依累進稅率課稅。從
⽽，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，於年度中廢⽌中華⺠國境內之住
所或居所離境者，應於離境前就該年度之所得辦理結算申報納



稅。但其配偶如為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，仍繼續居住中華⺠
國境內者，應由其配偶依所得稅法第七⼗⼀條規定，合併辦理結
算申報納稅（所得稅法第七⼗⼀之⼀第⼆項）。申⾔之，同⼀課
稅年度內配偶如為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，則縱令配偶之⼀⽅
居住國外，其在國內之所得，原則上仍應適⽤所得稅法第⼗五條
規定合併申報課稅，⽽衹有在合於分離課稅之例外情形下，始得
就該部分所得「分離課稅」。 

⼆、獎勵投資條例第⼗七條、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⼗⼀條第⼆項
規定，非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，……⽽有中華⺠國境內公司
所分配之股利所得者，得按百分之⼆⼗稅率就源扣繳稅款，不適
⽤所得稅法結算申報之規定。依此法條之所⽰，其主張就源扣繳
者，應以「非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」⽽有中華⺠國境內之所
得為前提（所得稅法第⼆條第⼆項之規定亦同），若係「中華⺠
國境內居住之個⼈」則仍應依⼀般情形，適⽤所得稅法結算申報
之規定。⾄於「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」與「非中華⺠國境內
居住之個⼈」兩者究應如何界定，獎勵投資條例及促進產業升級
條例本⾝均無明文，僅於獎勵投資條例第⼗七條及促進產業升級
條例第⼗⼀條定明依各該條例投資之非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
⼈，並擔任該事業之董事、監察⼈或經理⼈者，如因經營或管理
其投資事業需要，於⼀課稅年度內，在中華⺠國居留期間超過所
得稅法第七條第⼆項第⼆款所定⼀百八⼗三天時，其⾃該事業所
分配之股利，仍得適⽤獎勵投資條例第⼗六條第⼀項第⼀款或促
進產業升級條例第⼗⼀條第⼀項就源扣繳所得稅之規定，毋庸另
⾏結算申報。是就此⽽⾔，固應優先援⽤獎勵投資條例或促進產
業升級條例之超過⼀百八⼗三天之居留亦得適⽤就源扣繳⽅式納
稅；惟所稱非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，究何所指？各該條例既
無明文，當應依所得稅法第七條規定，視其在我國境內有無住所
及其居留期間之客觀事實予以認定，亦即應視其在中華⺠國境內
有無住所，及是否經常居住中華⺠國境內者⽽定。⾄有關住所之
認定，則應參酌⺠法第⼆⼗條及第⼀千零零⼆條有關住所之規定
予以判定，⽽其是否經常居住則屬事實認定問題。 

三、本件⾏為時所得稅法第七條第⼆項規定：「本法稱中華⺠國
境內居住之個⼈，指下列⼆種：（⼀）在中華⺠國境內有住所，
並經常居住中華⺠國境內者。（⼆）在中華⺠國境內無住所，⽽
於⼀課稅年度內在中華⺠國境內居留合計滿⼀百八⼗三天者」。
另同法第七條第三項規定：「本法稱非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
⼈，係指前項規定以外之個⼈」。依此，是否為中華⺠國境內居
住之個⼈？顯均與該個⼈在中華⺠國境內是否有「住所」⾄有關
係。⽽如何決定住所之標準？⺠法第⼆⼗條：「依⼀定事實，⾜
認以久住之意思，住於⼀定之地域者，即為設定其住所於該
地。」故認定住所需有⼆項要件（參看施啟揚院⻑著，⺠法總
則，⾴⼀○五、⼀○六、八⼗五年四⽉增訂七版）：（⼀)久住
的意思 應「依⼀定事實」探求並認定之，此乃主觀的要件。所謂
「⼀定事實」，包括⼾籍登記、居住情形、家屬概況及在當地⼯
作等事實，尤以⼾籍登記資料為主要依據。（⼆）居住的事實 此
乃客觀的要件。居住於⼀定的地域並不毫無間斷，從未離開為必



要。⼜⺠法第⼀千零零⼆條：「妻以夫之住所為住所，贅夫以妻
之住所為住所。但約定夫以妻之住所為住所，或妻以贅夫之住所
為住所者，從其約定」，按此乃法定住所之規定，亦即倘無但書
之約定，妻之住所當應隨夫定其住所之所在，且配偶間只能有單
⼀住所，不得各設住所，則配偶之⼀⽅在國內有住所，為中華⺠
國之納稅義務⼈時，他⽅縱居住國外，若仍經常居住國內者，其
在國內之所得亦無成為「非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」之可能。
所得稅法之課稅單位有如前述，依所得稅法第⼗五條之規定，我
國既採夫妻合併申報制度，從⽽申報所得稅者之配偶有中華⺠國
來源所得者，⾃應由該申報者之納稅義務⼈合併報繳；⽽獎勵投
資條例、促進產業升級條例及所得稅法所設「就源扣繳」制度，
其適⽤，復以「非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」為前提，是以⾏政
法院六⼗三年判字第六七三號判例前段謂：「所得稅法第⼆條第
⼆項及獎勵投資條例第⼗七條暨同條例施⾏細則第⼆⼗五條之⼀
所稱就源扣繳，係以其非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，且無配偶居
住國內之情形⽽⾔」云云，合乎上揭稅法及⺠法之規定，要無違
法違憲之可⾔。 

四、所得稅法係規定國家對於⼈⺠課徵所得稅之法律，依同法第
⼆條第⼀項及第七⼗⼀條規定，凡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，均
應就其全年綜合所得或營利事業所得，辦理結算申報，亦如前
述。⼜同法第七條第⼆項第⼀款及第⼆款規定，乃以納稅義務⼈
在中華⺠國境內有無住所為標準，分別就「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
個⼈」所設定義，兩款情形不同，不容彼此混淆，亦經本院以釋
字第⼀九八號解釋並於理由書說明甚詳在案；⽽租稅法上之住
所、居所，較諸⺠法更注重客觀主義，期以防⽌規避合併申報累
進課稅。個⼈綜合所得稅之課徵，依所得稅法第⼆條、第七條、
第⼗五條第⼀項、第七⼗⼀條、第七⼗⼀條之⼀、第七⼗⼆條及
第七⼗三條之規定意旨，除⼟地交易所得稅，依⼟地稅法第五
條、平均地權條例第三⼗八條⾃成稅⽬，課徵⼟地增值稅，以及
納稅義務⼈之配偶，依所得稅法第⼗五條第⼆項規定，得就其薪
資所得分開計算稅額，與夫⾸開說明之短期票券利息所得、政府
舉辦之獎券獎⾦所得、非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依華僑回國投
資條例或外國⼈投資條例申請投資，依法請准投資事宜分配之盈
餘所得，係採所得稅制之分離課稅外，其餘尚無所得稅分離課稅
之法律依據。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⽽誤依獎勵投資條例第⼗
六條第⼀項、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⼗⼀條予以「就源扣繳」，以
及依所得稅法第八⼗八條⾄第九⼗七條所為之「就源扣繳」，乃
所得稅稅款依規定提前繳納，係屬稅務⾏政上⼿續簡便原則及最
少徵收成本原則運⽤之技術上規定，即令已依各該條項「就源扣
繳」，由給付者於其給付之際，依規定之扣繳率或扣繳辦法扣取
稅款，並以之逕向政府繳納其代扣之稅款完畢，除法律別有規定
得免申報當年度綜合所得總額者外，依所得稅法第⼗三條、第⼗
⼀條第⼀項前段、第七⼗三條第⼀項之規定，納稅義務⼈仍應依
法填具結算申報書，向該管稽徵機關申報其當年度綜合所得總
額，以及有關減免、扣除之事實，並應依其全年應納稅額減除暫
繳稅額，計算其應納之結算稅額，依法繳納個⼈綜合所得稅。此
乃因個⼈之綜合所得稅，除上開「分離課稅」者外，並非以該年



度之總收入對之課稅，⽽係以該年度之總所得⾦額，扣除免稅
額、寬減額及扣除額後之綜合所得淨額計徵（所得稅法第⼗三
條）之當然結果。依法律規定，應申報個⼈綜合所得淨額者，其
「課稅單位」，依所得稅法第⼗五條，係採夫妻合併申報制度，
即納稅義務⼈之配偶有各類所得者，應由納稅義務⼈合併申報，
亦即絕對禁⽌配偶間各⾃分開申報，以逃避累進稅率之適⽤，寓
有平均社會財富之作⽤存焉。 

五、配偶之⼀⽅如係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，依所得稅法第七
⼗⼀條第⼀項規定，除有同條第⼆項規定，其全年綜合所得總額
不超過規定之合計數，得免辦結算申報外，既應辦理結算申報，
⽽個⼈綜合所得稅之申報，依上所述，係採夫妻合併申報制。因
之，配偶之⼀⽅如係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，則他⽅縱令居住
國外，若仍經常居住國內，其在國內之所得，⾃仍應適⽤所得稅
法第⼗五條規定合併申報課稅，並不因其所得曾經依獎勵投資條
例第⼗六條第⼀項或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⼗⼀條及所得稅法第八
⼗八條⾄第九⼗七條規定，早經「就源扣繳」所得稅稅款完畢⽽
有不同。亦不因獎勵投資條例第⼗七條，以及現⾏促進產業升級
條例第⼗⼀條第⼆項：「非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……經依華
僑回國投資條例……核准在中華⺠國境內投資，並擔任該事業之
董事、監察⼈或經理⼈者，如因經營或管理其投資事業需要，於
⼀課稅年度內在中華⺠國境內居留期間超過所得稅法第七條第⼆
項第⼆款所定⼀百八⼗三天時，其⾃該事業所分配之股利，得適
⽤前項（就源扣繳）之規定」，有異於所得稅法第七條第⼆項第
⼆款之規定⽽受影響。良以所得稅法第七條第⼆項第⼀款，既迄
未修正，依本院釋字第⼀九八號解釋，依據所得稅法第七條第⼆
項第⼀款，衹須納稅義務⼈在中華⺠國境內有住所，並有經常居
住之事實，縱於⼀課稅年度內，經依華僑回國投資條例或外國⼈
投資條例核准在中華⺠國境內投資並擔任該事業之董事、監察⼈
或經理⼈者，並因經營或管理其投資事業需要，於⼀課稅年度內
在中華⺠國境內居留期間超過所得稅法第七條第⼆項第⼆款所定
⼀百八⼗三天，亦應認其為「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」，⾃負
有連同配偶⼀⽅之所得，合併申報之義務。前述⾏政法院判例，
旨在釐清我國個⼈綜合所得稅制，依相關稅法之規定，係採夫妻
合併申報制。且所得稅之依法「就源扣繳」提前徵稅，除法律另
有特別規定寓有「分離課稅」之意者外，乃在杜絕所得稅款逃漏
之技術規定，並非「分離課稅」，⽽⺠法第⼀千零零⼆條關於法
定住所之規定，復如前述，⼀有配偶之⼀⽅居住國內，為中華⺠
國之納稅義務⼈，他⽅縱居住國外，若其經常居住國內，其在國
內之所得依規定⾃應⼀併辦理結算申報。易⾔之，對於配偶之⼀
⽅居住國外，且未經常居住國內之非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，
並未排除前述就源扣繳、分離課稅規定之適⽤，法理⾄明，應非
無中⽣有，⽽就「無配偶居住國內之情形」另增設法律所無課稅
權規定，核與憲法第⼗五條保障⼈⺠財產權及憲法第⼗九條租稅
法律主義之規定本旨，均無何牴觸。⾄其理論敘述，因跳躍⽽脈
胳稍⽋清晰；遣詞⽤字，由於直⾔結論⽽過於簡略，則尚無礙於
其立論本⾝之真確。 



六、獎勵投資，固有利於經濟發展，惟仍應顧及國家之財政收入
及平均社會財富之租稅⽬的。是獎勵投資之優惠範圍如何，⾃仍
得由法律為合理之訂定。其非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，⽽有由
中華⺠國境內之公司分配與股東之盈餘或合夥⼈應分配之盈餘所
得者，依本件⾏為時獎勵投資條例第⼗六條第⼀項第⼀款及現⾏
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⼗⼀條規定，其依華僑回國投資條例或外國
⼈投資條例申請投資經核准者，其應納之所得稅，由所得稅法規
定之扣繳義務⼈於給付時，按給付額或應分配額扣繳百分之⼆
⼗。此種「就源扣繳」稅款之規定，核與所得稅法第四章稽徵程
序第四節（第八⼗八條⾄第九⼗七條）「扣繳」之規定相同，係
屬所得稅之⼀部分提前課徵之規定，⽽非租稅減免之獎勵規定。
申⾔之，「就源扣繳」之後，原則上仍應繼續結算申報，此徵諸
所得稅法第四章稽徵程序第⼆節（第七⼗⼀條⾄第七⼗九條)
「結算申報」之規定即明。因是，除法律別有規定寓有「分離課
稅」之意者外，「就源扣繳」僅係所得稅結算申報制度為基礎所
為對他⼈所得⽽為⼀時之預付⽽已，亦即「扣繳」不過是其結算
申報過程中之⼀環，此觀之所得稅法第⼆條第⼆項、第七⼗三條
規定⾃明。依現⾏法律並無納稅義務⼈得就「就源扣繳」與「結
算申報」設選擇之規定，抑且「就源扣繳」與本於政策上之理由
⽽採所得部分「分離課稅」之規定亦有不同，此衡以所得稅法第
⼗五條第三項設有「納稅義務⼈之配偶得就其薪資所得分開計算
稅額由納稅義務⼈合併報繳。……」之規定尤屬明顯。上述⾏政
法院判例就相關法律之規範性闡釋所獲得之「結論」，既合乎立
法者對法所賦予之意義，復與法的本⾝客觀理解之意義相契合，
可謂既具正當性，且⼜合於妥當性，乃可決多數誤將判例合法之
概念上闡釋，謂係增列法律所無之限制，⽽有如解釋文之解釋，
殊非妥洽，因提不同意⾒書如上。 

不同意⾒書：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 施文森 城仲模 

凡有中華⺠國來源所得之個⼈，應就中華⺠國來源所得，依所得
稅法規定申報所得稅，此為現⾏所得稅法第⼆條所揭⽰之基本原
則。除非法律另有特別規定，此⼀基本原則對於任何有中華⺠國
來源所得之個⼈應⼀律有其適⽤。獎勵投資條例（六⼗九年⼗⼆
⽉三⼗⽇修正公布，現已失效，並由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所替
代），係政府基於加速經濟發展之考量⽽制定之法律，以所得稅
之減免作為提增華僑及外國⼈投資意願及吸引國外資本之誘因之
⼀。獎勵投資條例第⼗七條規定：「非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
⼈，經依華僑回國投資條例或外國⼈投資條例核准在中華⺠國境
內投資，並擔任該事業之董事、監察⼈或經理⼈者，如因經營或
管理其投資事業需要，於⼀課稅年度內在中華⺠國境內居留期間
超過所得稅法第七條第⼆項第⼆款所定⼀百八⼗三天時，其⾃該
事業所分配之股利，得適⽤前條第⼀項第⼀款之規定」，即係就
所得稅法所為之特別規定，對於非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，因
在中華⺠國境內投資所分配之股利所得，得優先適⽤該條例，按



同條例第⼗六條第⼀項第⼀款所規定之稅率就源扣繳（促進產業
升級條例第⼗⼀條之規定意旨，亦同）。此此項優惠稅率僅對具
備法定要件之華僑及外國⼈有其適⽤，依所得稅法、獎勵投資條
例、促進產業升級條例及⺠法有關規定，其要件為： 

（1） 須非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，亦即於中華⺠國境內無住
所之個⼈。⾄其住所是否係按⺠法第⼆⼗條抑或⺠法第⼀千零零
⼆條規定⽽發⽣，要非所問。 
（2） 須依華僑回國投資條例或外國⼈投資條例核准在中華⺠國
境內投資從事同條例所規定之事業。 
（3） 須未經常居住於中華⺠國境內。所謂「經常居住」，屬事
實認定問題。 

為使稅負公平，並防範租稅之逃漏，對於上開要件⾃應從嚴認
定。因此，非在中華⺠國境內⻑年居住之個⼈，若依⺠法第⼀千
零零⼆條規定⽽取得住所，並經常居住中華⺠國境內者，縱其所
投資之事業係經主管機關依華僑回國投資條例或外國⼈投資條例
核准，並為經營或管理投資事業需要，擔任該事業董事、監察⼈
或經理⼈⽽不得不常駐者，其股利所得仍須依所得稅法規定申報
所得稅，無前開就源扣繳了事之優惠稅率之適⽤。⾏政法院六⼗
三年判字第六七三號判例：「所得稅法第⼆條第⼆項及獎勵投資
條例第⼗七條暨同條例施⾏細則第⼆⼗五條之⼀（⼀）所稱就源
扣繳，係指非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，且無配偶居住國內之情
形⽽⾔。若配偶之⼀⽅居住國內，為中華⺠國之納稅義務⼈，則
他⽅縱居住國外，其在國內之所得，仍應適⽤所得稅法第⼗五條
規定合併申報課稅」，其表意確屬不多明晰，於援引時易導致所
得稅法第⼗五條「納稅義務⼈之配偶……有前條各類所得者，應
由納稅義務⼈合併申報課稅」規定之誤⽤（請參閱本院釋字第⼀
九五號解釋），因⽽增加投資⼈之稅負，惟本判例對於有配偶居
住於中華⺠國境內之華僑或外國⼈，因依⺠法第⼀千零零⼆條規
定取得住所，並經常居住中華⺠國境內者，仍有其適⽤，不因該
華僑或外國⼈在其主觀意識上⾃以為常住國外或其常居國內係為
經營或管理投資事業必要⽽不同其結果。（請參閱本院釋字第⼀
九八號解釋 ) 

本件以可決多數通過之解釋，⼀⽅⾯乃在租稅法律主義之⼤原則
下，以該則判例添加法律所無之要件，為違憲之宣告；在另⼀⽅
⾯⼜於解釋理由中指出：「⾄納稅義務⼈或其配偶是否得因其⼀
⽅在中華⺠國境內有住所或其他情事，⽽應認定納稅義務⼈或其
配偶不合『非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』之要件，非獎勵投資條
例或促進產業升級條例適⽤之對象者，應依所得稅法第⼗五條規
定，合併申報其所得，則係另⼀認定事實適⽤法律問題，不在本
解釋之列」，對於聲請⼈所聲請解釋之爭議，未按所得稅法、獎
勵投資條例、促進產業升級條例及憲法第⼗六條之本旨為明確之
釐清，爰提出不同意⾒如上。 

相關法令 憲法第19條(36.01.01)
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9&ldate=19470101


 促進

產 業 升 級 條 例 第 11 條 (84.01.27)

司法院釋字第195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217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367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385號解釋

獎勵投資條例第16條第1項第1款(80.01.30)

獎勵投資條例第17條(80.01.30)

所得稅法第2條第2項、第7條、第15條(84.01.27)

⺠法第1002條(84.01.16)

⾏政法院63年判字第673號判例

獎勵投資條例施⾏細則第25條(80.04.24)

相關文件 抄彭０剛聲請書⼀

主 旨：為⾏政法院八⼗⼆年度判字第⼆四九五號判決、八⼗⼆年

度判字第⼀七八四號判決及八⼗⼆年度度判字第⼆三六號判決等

三項確定判決所適⽤之⾏政法院六⼗三度判字第六七三號判例牴

觸憲法第⼗五條、第⼗九條及第⼆⼗三條疑義事，呈請解釋。

說 明：依司法院⼤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⼀項第⼆款及同法第

八條之規定聲請釋憲，謹將有關事項敘明如左：

壹、聲請解釋憲法之⽬的：

⾏政法院六⼗三年判字第六七三號判例增加獎勵投資條例第⼗六

條及第⼗七條所未規定之要件，牴觸憲法第⼗五條⼈⺠財產權之

保障，第⼗九條⼈⺠依法納稅義務，以及第⼆⼗三條「法律保留

原則」之精神，應不再援⽤，謹請 鈞院⼤法官會議予以解釋，以

維憲法保障⼈⺠權益之精神。

貳、疑義或爭議之性質與經過，及涉及之憲法條文：

⼀、緣聲請⼈之配偶彭董０萍為香港華僑（證⼀），於七⼗四年

間為響應政府號召，全⼒參與華僑回國投資建國⾏列，依華僑回

國投資條例規定專案申請，經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分別核准回

國投資偉０運輸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偉０公司，證⼆）、貿０倉

儲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貿０公司，證三)以及復０船舶⼯程

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復０公司，證四），並依法擔任偉０公
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195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217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367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385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11166&no=16&ldate=19910130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11166&no=17&ldate=19910130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5935&ldate=19950127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1351&ldate=19950116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INT/data.aspx?ty=J&id=E%2c63%2c%e5%88%a4%2c673%2c001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J0040011&flno=25


司、貿０公司及復０公司之副總經理職位（證五）。聲請⼈配偶

彭董０萍回國投資所獲營利事業所得，聲請⼈分於七⼗六、七⼗

七及七⼗八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，依據⾏為時獎勵投資條

例第⼗六條及第⼗七條，所得稅法第⼆條及第七條第⼆項暨第三

項等條文之規定，⾃⾏列報為分離課稅營利所得，惟臺北市國稅

局將聲請⼈⾃⾏列報之分離課稅營利所得，其中包括聲請⼈之配

偶彭董０萍當年度營利所得部分，併入當年度聲請⼈綜合所得總

額，另⾏核定聲請⼈之綜合所得淨額，課以綜合所得稅。其⾦額

分別為：

（⼀）七⼗六年度，聲請⼈原申報綜合所得總額為新臺幣八六、

八八四、四九⼆元，淨額為三三、七八八、○四三元。臺北市國

稅局將聲請⼈⾃⾏列報之分離課稅營利所得五⼆、六五八、○九

六元，其中包括配偶彭董０萍取⾃偉０公司營利所得⼆○、九九

九、九七○元、貿０公司營利所得⼀六、九四八、⼀⼆六元、復

０公司營利所得⼆、⼀○○、○○○元，共計四○、○四八、○

九六元部分併入七⼗六年綜合所得總額，核定綜合所得淨額為八

六、四四六、⼀三九元。

（⼆）七⼗七年度，聲請⼈原申報綜合所得總額為新臺幣七六、

八四七、⼆八六元，淨額為五三、九五七、四四四元。臺北市國

稅局將聲請⼈⾃⾏列報之分離課稅營利所得⼆⼆、四八四、四⼀

九元，其中包括聲請⼈配偶彭董０萍取⾃復０公司股利⼀、

○○○、○○○元及貿０公司股利⼀⼀、⼆九八、七五○元，共

計⼀⼆、⼆九八、七五⼆元部分併入七⼗七年度綜合所得總額，

核定綜合所得淨額為七六、四四⼀、八六三元。

（三）七⼗八年度，聲請⼈原申報綜合所得總額為新臺幣⼀五

六、九⼆九、六三○元，淨額為八三、九⼆⼀、五八○元。臺北

市國稅局將聲請⼈⾃⾏列報之分離課稅營利所得五五、五○七、

三七三元，其中包括聲請⼈配偶彭董０萍取⾃偉０公司營利所得

⼆六、⼆四九、九八五元及貿０公司股利⼀五、四○七、三八八

元，共計四⼀、六五七、三七三元部分併入七⼗八年度綜合所得

總額，核定綜合所得淨額為⼀五六、四九四、⼆⼀⼀元。

⼆、聲請⼈就其配偶彭董０萍取⾃偉０公司、貿０公司及復０公

司營利所得部分，不服臺北市國稅局右三年度之課稅處分，分別

提起訴願、再訴願及⾏政訴訟，經⾏政法院以八⼗⼆年度判字第

⼆四九五號判決（七⼗六年度綜合所得稅案）、八⼗⼆年度判字

第⼀七八四號判決（七⼗七年度綜合所得稅案）及八⼗⼆年度判



字第⼆三六號判決（七⼗八年度綜合所得稅案）三項確定判決予

以駁回，聲請⼈並曾各別提起再審之訴，仍迭遭駁回。經查⾏政

法院判決之主要理由，乃謂：

（⼀）按「凡有中華⺠國來源所得之個⼈，應就其中華⺠國來源

之所得，依本法規定課徵綜合所得稅。非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

⼈，⽽有中華⺠國來源所得者，除本法另有規定外，其應繳納稅

額分別就源扣繳。」及「本法所稱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，指

左列兩種：⼀、在中華⺠國境內有住所，並經常居住中華⺠國境

內者。⼆、在中華⺠國境內無住所，⽽於⼀課稅年度內在中華⺠

國境內居留合計滿⼀百八⼗三天者。」暨「本法稱非中華⺠國境

內居住之個⼈，指前項規定以外之個⼈」分別為⾏為時所得稅法

第⼆條及第七條第⼆項暨第三項所明定。⽽納稅義務⼈之配偶有

所得稅法第⼗四條各類所得者，應由納稅義務⼈合併申報課稅，

復為同法第⼗五條所規定。⼜所得稅法第⼆條第⼆項及⾏為時獎

勵投資條例第⼗七條所稱就源扣繳，依據⾏政法院六⼗三年判字

六七三號判例之⾒解，係指「非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，且無

配偶居住國內之情形⽽⾔，若配偶之⼀⽅居住國內，為中華⺠國

之納稅義務⼈，則他⽅縱居住國外，其在國之內所得，仍應適⽤

所得稅法第⼗五條規定合併申報課稅」。

（⼆）依據⺠法第⼀千零零⼆條之規定，聲請⼈既在中華⺠國境

內設有住所（證六），其配偶⾃應認定亦在中華⺠國境內有住

所，聲請⼈主張與聲請⼈配偶經雙⽅約定各以其住所為住所，並

無證據⾜以證明。且聲請⼈及聲請⼈之配偶彭董０萍於七⼗六、

七⼗七、七⼗八年度在中華⺠國境內居留均超過⼀百八⼗三天，

⾃屬有經常居住中華⺠國境內之事實，聲請⼈之配偶其⾃原經依

華僑回國投資條例核准投資之事業所取得之股利，即無⾏為時獎

勵投資條例第⼗六條及第⼗七條規定適⽤。

（三）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固為法律適⽤之原則，但其優先適⽤，

係指法規對其他法規所規定之同⼀事項⽽為特別之規定者⽽⾔，

就⾏為時獎勵投資條例及所得稅法有關條文，獎勵投資條例並無

優於所得稅法第七條第⼆項第⼀款之「在中華⺠國境內有住所，

並經常居住中華⺠國境內者」，應適⽤所得稅法第七⼗⼀條第⼀

項結算申報之規定，則聲請⼈之配偶取⾃中華⺠國來源之所得，

⾃應由聲請⼈合併申報，並無依⾏為時獎勵投資條例第⼗七條適

⽤同條例第⼗六條第⼀項規定就源扣繳之餘地云云。

三、本案所涉憲法條文；本案經依訴願、再訴願及⾏政訴訟程



序，訴請撤銷上述七⼗六、七⼗七及七⼗八年度綜合所得稅之課

稅處分，惟⾏政法院⼀再適⽤有違憲疑義之⾏政法院六⼗三年判

字第六七三號判例，認為所得稅法第⼆條及⾏為時獎勵投資條例

第⼗七條有關就源扣繳之規定，除須符合所得稅法第七條第⼆項

及第三項所指稱之「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」外，尚須另外符

合「無配偶居住國內」之要件，始得適⽤之，在本案中並據以拒

絕適⽤獎勵投資條例第⼗六條第⼀項及第⼗七條有關就源扣繳之

規定。⾏政法院僅依據判例所持之⾒解，超越法律文字解釋之範

圍，憑空創設法律所未明文之要件，作為課稅處分之依據，實已

違法侵害⼈⺠之財產權，並與憲法第⼗五條「⼈⺠之⽣存權、⼯

作權及財產權，應予保障」之規定、憲法第⼗九條「⼈⺠有依法

納稅之義務」之「稅捐法定主義」，以及憲法第⼆⼗三條「以上

各種列舉之⾃由權利，除為防⽌妨礙他⼈⾃由、避免緊急危難、

維持社會秩序或增加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，不得以法律限制之」

之「法律保留原則」等意旨發⽣牴觸。

參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聲請⼈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⾒解：

⼀、按財產權之保障為憲法第⼗五條所保障之⼈⺠⾃由權利，國

家公權⼒之⾏使，如對⼈⺠之財產權有所限制或侵害，依據憲法

第⼆⼗三條「法律保留原則」之意旨，須有法律明文作為依據始

得為之，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第⼆項亦規定：「關於⼈⺠權利

義務事項應以法律定之。」此為⺠主法治國家保障之⼈⺠基本權

利之基本精神。其中關於租稅事項，憲法第⼗九條特別明文保障

「⼈⺠有依法納稅之義務」，亦即國家非依據法律不得核課徵收

稅捐，亦不得要求國⺠繳納稅捐，僅於其法律所規定之範圍內始

得對⼈⺠課稅。蓋因國家對⼈⺠之課稅處分直接侵害⼈⺠之財產

權，須有經⺠主程序產⽣之國會所制定之法律作為依據，⽅可避

免國家公權⼒之濫⽤，不當侵害⼈⺠之財產權。基於上述憲法第

⼗九條之「稅捐法定主義」，立法機關對於課徵稅捐之重要事

項，包括稅捐主體、稅捐客體、課徵標準及稅率等，均應⾃⾏以

法律定之，同時基於國家權⼒分立之原則，⾏政機關只得於法律

明文範圍之內向⼈⺠課徵稅捐，司法機關則須依據法律審查⾏政

機關之課稅處分是否依法⾏政，斷無於法律規定之外，透過判例

另⾏創設法律所未明定之要件，袒護⾏政機關違法課稅處分、增

加⼈⺠稅負之餘地，此不僅逾越司法權認定事實解釋法律之職權

範圍，更已明顯牴觸憲法第⼗九條「稅捐法定主義」及憲法第⼆



⼗三條「法律保留原則」之精神。

⼆、本件聲請⼈所主張者，係⾏政法院六⼗三年判字第六七三號

判例有牴觸憲法之疑義，按判例雖非法律或命令，但鈞院⼤法官

會議解釋第⼀五四號解釋理由書曾謂：「最⾼法院及⾏政法院判

例，在未變更前，有其拘束⼒，可為各級法院裁判之依據，如有

違憲情形，⾃應有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⼀項第⼆款之適

⽤‥‥ 」， 則現⾏司法院⼤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⼀項第⼆款

「⼈⺠、法⼈或政黨於其憲法所保障之權利，遭受不法侵害，經

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，對於確定終局判決所適⽤之法律或命令發

⽣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」所稱之法律或命令，依據前述釋字第⼀

五四號之意旨，應包括判例在內。另⼤法官會議釋字第⼀七七

號、第⼀八⼆號解釋亦就「判例是否違憲」予以解釋，則判例相

當於法律或命令，得為違憲審查之對象，應無疑義，合先敘明。

三、聲請⼈對本案所持之立場：

（⼀）按⾏為時獎勵投資條例第⼗六條第⼀項第⼀款既已規定，

非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，⽽有中華⺠國境內之公司分配與股

東之盈餘者，依華僑回國投資條例申請投資經核准者，其應繳納

之所得稅，由所得稅法規定之扣繳義務⼈於給付時，按給付額或

應分配額就源扣繳百分之⼆⼗，不適⽤所得稅法結算申報之規

定，顯⾒獎勵投資條例第⼗六條所定之就源扣繳規定為所為稅法

結算申報之特別規定。⽽關於「非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」之

認定，除依所得稅法第七條第⼆項及第三項之定義外，獎勵投資

條例第⼗七條針對華僑回國投資經營事業之實際需要，特別規定

依華僑回國投資條例核准在中華⺠國境內投資，並擔任該事業之

董事、監察⼈或經理⼈者，如因經營或管理其投資事業需要，於

⼀課稅年度內在中華⺠國境內居留期間超過所得稅法第七條第⼆

項第⼆款所定⼀百八⼗三天時，⾃該事業所分配之股利，得適⽤

前條（即第⼗六條）第⼀項第⼀款之規定。聲請⼈之配偶彭董０

萍依華僑回國投資條例申請投資偉０、貿０、復０等經核准在

案，並分別擔任副總經理職位，於七⼗六、七⼗七、及七⼗八年

度居留國內⽇數雖均超過所得稅法所定之⼀百八⼗三天，依據獎

勵投資條例第⼗七條之規定，仍得適⽤獎勵投資條例第⼗六條就

源扣繳之規定，其取⾃偉０、貿０、復０等三家公司之股利，⾃

應優先適⽤就源扣繳之規定，⽽不適⽤所得稅法合併申報之規

定。

（⼆）⾏政法院歷次判決無視於獎勵投資條例第⼗六條及第⼗七



條之明文，⼀再否認獎勵投資條例為所得稅法有關合併申報、結

算申報之特別規定，並依據⺠法第⼀千零零⼆條「妻以夫住所為

住所」之規定，認為聲請⼈之配偶應以聲請⼈在中華⺠國之住所

為住所，則聲請⼈之配偶屬於所得稅法第七條第⼆項第⼀款中華

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，且聲請⼈之配偶居留國內⽇數超過⼀百八

⼗三天等，無異將聲請⼈之配偶彭董０萍認定為所得稅法第七條

第⼆項第⼀款所稱之「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」，⽽適⽤所得

稅法第七⼗⼀條第⼀項結算申報之規定，核課綜合所得稅。惟細

繹⾏政法院判決理由之構成，⾏政法院六⼗三年判字第六七三號

判例之⾒解實為癥結所在。

（三）⾏政法院六⼗三年判字第六七三號判例稱：「所得稅法第

⼆條第⼆項及獎勵投資條例第⼗七條暨同條例施⾏細則第⼆⼗五

條之⼀所稱就源扣繳係以其非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，且無配

偶居住國內之情形⽽⾔。若配偶之⼀⽅居住國內，為中華⺠國之

納稅義務⼈，則他⽅縱居住國外，其在國內之所得，仍應適⽤所

得稅法第⼗五條規定合併申報課稅。」上開判例不僅超越獎勵投

資條例關於適⽤就源扣繳所規定之要件，其所持之⾒解亦不⾜採

納，茲析述如左

1 ⾃法律規定以觀： 

凡有中華⺠國來源所得之個⼈，應依所得稅法課徵綜合所得稅；

但「非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，其應納稅額分別就源扣繳」，

所得稅法第⼀章總則之第⼆條已有明文。⾏為時獎勵投資條例為

獎勵投資，於第⼗六條第⼀項第⼀款規定：「非中華⺠國境內居

住之個⼈及在中華⺠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事業，⽽有中

華⺠國境內之公司分配與股東之盈餘，或合夥⼈應分配之盈餘所

得者，依左列規定扣繳所得稅，不適⽤所得稅法結算申報之規

定：⼀、依華僑回國投資條例或外國⼈投資條例申請投資經核准

者，其應納之所得稅，由所得稅法規定之扣繳義務⼈於給付時，

按給付額或應分配額扣繳百分之⼆⼗。」⾄於何課謂「非中華⺠

國境內居住之個⼈」？所得稅法第七條第⼆項及第三項規定：

「本法稱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，指左列兩種：⼀、在中華⺠

國境內有住所，並經常居住於中華⺠國境內者。⼆、在中華⺠國

境內無住所，⽽於⼀課稅年度內在中華⺠國境內居留合計滿⼀百

八⼗三天者。本法稱非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，係指前項規定

以外之個⼈。」⽽為因應華僑回國投資經營事業之需要，同法第

⼗七條進⼀步規定：「非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，經依華僑回



國投資條例或外國⼈投資條例核准在中華⺠國境內投資，並擔任

該事業之董事、監察⼈或經理⼈者，如因經營或管理其投資事業

需要，於⼀課稅年度內在中華⺠國境內居留期間超過所得稅法第

七條第⼆項第⼆款所定⼀百八⼗三天時，其⾃該事業所分配之股

利，得適⽤前條第⼀項第⼀款之規定。」使回國投資並親⾃投⾝

經營之華僑或外國⼈，居留中華⺠國境內之⽇數雖然超過⼀百八

⼗三天，仍得適⽤就源扣繳之規定。歸納上開條文之規定，華僑

回國投資⽽有中華⺠國來源之所得，其適⽤就源扣繳規定之要件

有：

（1）未擔任董事、監察⼈或經理⼈者：須依華僑回國投資條例

申請投資經核准，並屬於「非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」。

（2）擔任董事、監察⼈或經理⼈者：即使於同⼀課稅年度內在

中華⺠國境內居留⽇數合計超過⼀百八⼗三天，亦無礙其適⽤就

源扣繳之獎勵。

綜觀上開條文，獎勵投資條例所定之獎勵，除營利事業外，均以

「個⼈」為對象，並未考慮其婚姻關係⽽有不同之待遇。換⾔

之，獎勵投資條例、所得稅法相關條文所明定之獎勵條件，即為

「投資」之事實及「華僑」之⾝分，始終未要求回國投資之華僑

須「無配偶居住國內」始得適⽤就源扣繳之挸定，條文既已規定

相當明確，當無其他解釋空間或例外規定。⾏政法院六⼗三年判

字第六七三號判例⾃設「無配偶居住國內」之要件，並無任何法

規可作為依據，顯已超越法律文義之範圍，如援引上開判例減損

獎勵，增加⼈⺠之稅負，即已牴觸憲法第⼗五條、第⼗九條及第

⼆⼗三條之規定。

2 ⾃所得稅法第七條與⺠法⼀千零零⼆條之定義以觀： 

所得稅法第七條對於是否屬於「非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」，

有其獨立之定義，與⺠去所謂「住所」之定義，並不⼀致，不容

混淆。依據所得稅法第七條第⼆項所謂「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

⼈」之定義，在中華⺠國境內有無住所與是否為中華⺠國境內居

住之個⼈並無必然之關連，僅為判斷是否屬於中華⺠國境內居住

之個⼈的標準之⼀，有住所者不⼀定為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

⼈，相對地，無住所者仍可能為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。如以

⺠法親屬篇「住所」之認定適⽤於所得稅法所稱之「中華⺠國境

內居住之個⼈」，將導致極為不合理之現象：如「夫」為華僑並

在國內無住所，⽽「妻」在國內設有住所者，只要「夫」非經常

居住國內，仍屬「非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」，即使因擔任董



事、監察⼈或經理⼈⽽⻑期停留國內超過⼀百八⼗三天，仍得依

獎勵投資條例第⼗七條之規定，適⽤就源扣繳之規定。反之，

「妻」為華僑⽽「夫」在國內有住所者，即認定「妻」在國內亦

設有住所，只要⼀課稅年度內在國內居留期間超過⼀百八⼗三

天，恆屬「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」，即使「妻」本⾝係因擔

任董事、監察⼈或經理⼈⽽⻑期居留國內，亦無從依據所得稅法

第七條第⼆項第⼆款、獎勵投資條例第⼗七條之規定，享受就源

扣繳之優惠。換⾔之，如以⺠法上關於住所之規定適⽤於所得稅

法第七條，將使具華僑⾝分之「妻」，⾃始喪失其適⽤所得稅法

第七條第⼆項第⼆款、第三項及獎勵投資條例第⼗七條之可能

性，導致相同之法律分別適⽤於夫、妻雙⽅卻發⽣不同之法律效

果，顯與獎勵投資條例及所得稅法之立法意旨不符。此種解釋⽅

式亦將產⽣男女不平等之違憲結果，因此是否適⽤獎勵投資條例

有關就源扣繳之規定，端視納稅義務⼈本⾝是否符合所得稅法第

七條、獎勵投資條例第⼗六條及第⼗七條所定之要件，與⺠法第

⼀千零零⼆條無涉，⾏政法院不應於判例中⾃⾏增設「無配偶居

住國內」之要件，亦不應以⺠法上有關住所之認定，逕⾏適⽤於

獎勵投資條例及所得稅法，造成違憲之適⽤結果。

3 從獎勵投資條例之立法⽬的觀之： 

華僑回國投資條例之立法⽬的，乃在吸引華僑回國投資以繁榮國

家之經濟，並增加國⺠之就業機會。以獎勵之⽬的⾔，只要投資

⼈確為華僑，確已將滯留國外之資⾦匯回國內，促成國內之經濟

發展，即已符合法律規定獎勵之條件。⾄於投資⼈國內有無配偶

既不影響投資之效果，⾃始不在法律考慮範圍之內，亦不應影響

投資⼈應享受之獎勵。我國經濟能順利且迅速的從農業時期發展

到⼯商業時期，並提昇⾄開發中國家之列，華僑投資功不可沒。

⾏政機關若為增加稅收⽽籍⼝華僑之婚姻關係剝奪僑⺠投資之保

障，不無「⾒利忘義」恐將失信於⺠，有捐國家形象。

四、結論：

綜上所述，⾏政法院八⼗⼆年度判字第⼆四九五號判決、八⼗⼆

年度判字第⼀七八四號判決及八⼗⼆年度判字第⼆三六號判決等

三項確定判決所適⽤之⾏政法院六⼗三年度判字第六七三號判例

牴觸憲法第⼗五條、第⼗九條及第⼆⼗三條之規定，應屬無效，

謹懇請鈞院⼤法官會議惠予違憲審查，宣告⾏政法院六⼗三年判

字第六七三年號判例違憲，以維護憲法保障⼈⺠權益之精神，⾄

為感禱。



肆、關係文件之名稱及件數

⼀、證明文件：

證⼀：聲請⼈之配偶彭董０萍之香港華僑⾝分證明書影本、香港

中華旅⾏社及中華⺠國僑務委員會之華僑⾝分印鑑證明書影本。

證⼆：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七⼗四年⼗⽉四⽇經投審（74）秘

字第四⼆六九號函影本，核准聲請⼈之配偶彭董０萍投資偉０運

輸股份有限公司。

證三：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七⼗四年九⽉⼗八⽇經投審（74）

秘字第四○三七號函影本，核准聲請⼈之配偶彭董０萍投資貿０

倉儲股份有限公司。

證四：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七⼗四年⼗⽉八⽇經投審（74）秘

字第四三⼆三號函影本，核准聲請⼈之配偶彭董０萍投資復０船

舶⼯程股份有限公司。

證五–⼀：聲請⼈配偶彭董０萍七⼗六、七⼗八年度擔任偉０公

司副總經理證明文件，即偉０公司七⼗六年及七⼗八年營利事業

變更登記事項卡影本各⼄份。

證五–⼆：聲請⼈配偶彭董０萍七⼗六、七⼗七、七⼗八年度擔

任貿０公司副總經理證明文件，即貿０公司七⼗六年、七⼗七年

及七⼗八年營利事業變更登記事項卡影本各⼄份。

證五–三：聲請⼈配偶彭董０萍七⼗六、七⼗七年度擔任復０公

司副總經理證明文件，即復０公司七⼗六年度及七⼗七年營利事

業變更登記事項卡影本各⼄份。

證六：彭０剛之⼾⼝名簿影本。

⼆、附件：⾏政法院八⼗⼆年度判字第⼆四九五號判決（七⼗六

年綜合所得稅⾏政訴訟）、八⼗⼆年度判字第⼀七八四號判決

（七⼗七年度綜合所得稅⾏政訴訟）及八⼗⼆年度判字第⼆○三

六號判決（七⼗八年度綜合所得稅訴訟案）影本各⼄份。

謹 呈

司法院 公鑒

聲 請 ⼈：彭 ０ 剛

聲請代理⼈：李 模 律師

中 華 ⺠ 國 八⼗三 年 ⼗⼆ ⽉ ⼗六 ⽇



附件 ⼀：⾏ 政 法 院 判 決 八⼗⼆年度判字第⼆四九五號

原 告 彭 ０ 剛

訴訟代理⼈ 李 模 律師

被 告 財政部台北市國稅局

右當事⼈間因綜合所得稅事件，原告不服⾏政院中華⺠國八⼗⼆

年四⽉⼆⼗三⽇台八⼗⼆訴字第⼀⼀○三⼆號再訴願決定，提起

⾏政訴訟，本院判決如左：

主 文

原告之訴駁回。

事 實

緣原告七⼗六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，原申報綜合所得總額新

台幣（下同）八六、八八四、四九⼆元，淨額為三三、七八八、

○四三元。被告初查對其⾃⾏列報之分離課稅營利所得五⼆、六

五八、○九六元（含原告⼀⼆、六⼀○、○○○元及其配偶彭董

０萍四○、○四八、○九六元）併入當年度綜合所得總額，核定

其綜合所得淨額為八六、四四六、⼀三九元。原告申經復查結

果，未准變更，乃就其配偶取⾃偉０運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簡

稱偉０公司）營利所得⼆○、九九九、九七○貿０倉儲股份有限

公司（以下簡稱貿０公司）營利所得⼀六、九四八、⼀⼆六元及

復０船舶⼯程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復０公司）營利所得⼆、

⼀○○、○○○元，共計四○、○四八、○九六元部分，提起⼀

再訴願，均經決定駁回後，乃向本院提起⾏政訴訟，茲摘敘兩造

訴辯意旨於次：

原告起訴意旨及起訴續狀略謂：⼀、按⾏為時獎勵投資條例第⼗

六條規定：「非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及在中華⺠國境內無固

定營業場所之營利事業，⽽有中華⺠國境內之公司分配與股東之

盈餘或合夥⼈應分配之盈餘所得者，依左列規定扣繳所得稅，不

適⽤所得稅法結算申報之規定：⼀、依華僑回國投資條例或外國

⼈投資條例申請投資經核准者，其應納之所得稅，由所得稅法規

定之扣繳義務⼈於給付時，按給付額或應分配額扣繳百分之⼆

⼗。‥」同條例第⼗七條規定：「非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，

經依華僑回國投資條例或外國⼈投資條例核准在中華⺠國境內投



資，並擔任該事業之董事、監察⼈或經理⼈者，如因經營或管理

投資事業需要，於⼀課稅年度在中華⺠國境內居留期間超過所得

稅法第七條第⼆項第⼆款所定⼀百八⼗三天時，其⾃該事業所分

配之股利，得適⽤前條第⼀項第⼀款之規定。」⼜財政部七⼗五

年四⽉⼗七⽇台財稅第七五⼆⼀五五三號函釋：「華僑經依華僑

回國投資條例核准回國投資，並擔任該核准投資事業之董事、監

察⼈或經理⼈者，如因經營或管理其投資事業需要，於⼀課稅年

度在我國境內居留超過⼀百八⼗三天時，不論其是否攜帶眷屬⼦

女回國定居，其⾃該事業所分配之股利，均得依獎勵投資條例第

⼗七條規定，適⽤同條例第⼗六條第⼀項第⼀款規定，就源扣繳

百分之⼆⼗所得稅。」⼆、原告之配偶彭董０萍係香港華僑，有

香港政府發給之「香港永久性居⺠⾝分證」及我國駐港機構中華

旅⾏社及僑務委員會發給之華僑⾝分印鑑證明書為證，迄未在中

華⺠國境內設立「⼾籍」及「住所」，亦未領取「國⺠⾝分

證」，就其「個⼈」⾔，其⾝分應屬所得稅法所定「非中華⺠國

境內居住之個⼈」，亦為華僑回國投資條例所界定之「華僑」⽽

無疑。⺠國七⼗四年間，經依照華僑回國投資條例申請經濟部投

審會於七⼗四年四⽉⼗⽇經投審（74）秘字第四⼆六九號函核准

投資偉０公司、經濟部投審會於七⼗四年九⽉⼗八⽇經投審

（74）秘字第四○三七號函核准投資貿０公司、經濟部投審會於

七⼗四年⼗⽉八⽇經投審（74）秘字第四三⼆三號函核准投資復

０公司，並擔任各該公司副總經理職務，有經濟部投審會核准函

及各該公司變更登記事項卡為憑。七⼗六年度彭董０萍雖因經營

管理投資事業需要在國內實際居留⽇數超過⼀百八⼗三天以上，

依前開獎勵投資條例第⼗七條規定，就該年度⾃偉０、貿０、復

０三家公司分配之股利，仍得適⽤同條例第⼗六條第⼀款規定就

源扣繳，不適⽤所得稅法結算申報之規定。業經上述參家公司依

同條例辦理扣繳稅款繳庫發給原告扣繳憑單並報經被告機關備查

有案，上列三公司均係依華僑回國投資條例及獎勵投資條例申

請，並經華僑投資主管機關核准之投資案，則依華僑回國投資條

例第⼀條之規定，應依該條例之規定予以保障。三、次按華僑經

依華僑回國投資條例核准回國投資，並擔任該核准事業之董事、

監察⼈或經理⼈者，如因經營或管理其投資事業需要，於⼀課稅

年度在我國境內居留超過⼀百八⼗三天時，不論其是否攜帶眷屬

⼦女回國定居，其⾃該事業所分配之股利，均得依獎勵投資條例

第⼗七條規定，適⽤同條例第⼗六條第⼀項第⼀款規定，就源扣



繳百分之⼆⼗所得稅，前開財政部七⼗五年四⽉⼗七⽇台財稅第

七五⼆⼀五五三號函，釋⽰甚明。並經財政部七⼗九年⼗⽉⼗八

⽇台財稅第七九○七⼀四三三四號函⽰各稅務機關列入⼯作⼿冊

遵照辦理有案。⽽華僑回國定居，依內政部有關之規定，係指華

僑回國申辦⼾籍登記⽽⾔，此觀內政部核頒「海外僑胞怎樣申請

來台」第⼆點第（⼀）款第６⽬及第（⼆）款第（1)（2)（3） 

規定，華僑回國辦理⼾籍登記，應備定居申請書、定居保證書等

文件提出申請，即甚清楚。故華僑回國投資，如符合獎勵投資條

例第⼗七條規定，縱其眷屬（包括配偶）或⼦女已在國內定居

（辦理⼾籍登記），其⾃投資事業所分配之股利仍得適⽤同條例

第⼗六條第⼀項第⼀款就源扣繳之規定，⽽不適⽤所得稅法結算

申報之規定。本件原告及配偶彭董０萍原均係華僑⾝分，彭董０

萍於七⼗四年經核准依華僑回國投資條例回國投資，七⼗五年原

告始依有關規定辦理⼾籍登記，在國內定居。依獎勵投資條例第

⼗六條、第⼗七條及財政部七⼗五年四⽉⼗七⽇台財稅七五⼆⼀

五五三號函釋，就原告配偶彭董０萍七⼗六年度⾃投資事業偉０

等三家公司分配之股利，於就源扣繳後，無庸再併入原告七⼗七

年度綜合所得總額課稅。四、獎勵投資條例關於課稅有關規定，

係所得稅法之特別法，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法規適⽤原則，⾃

應優先適⽤獎勵投資條例有關規定，始為適法，該條例第⼗六條

第⼀項明文規定「不適⽤所得稅法結算申報」之規定，表明其為

特別法之本質，極為明確，所謂「不適⽤結算申報」當然包括

「⾃⼰」免為結算申報及將其所得合併於其配偶之所得⽽「結算

申報」者在內。再訴願決定認「配偶（彭董０萍）縱屬非中華⺠

國境內居住之個⼈，⽽於本年度取得之系爭股利所得即應由原告

依⾏為時所得稅法第⼗五條規定合併申報課稅，並無依當時獎勵

投資條例第⼗七條適⽤同條例第⼗六條第⼀項規定就源扣繳之餘

地。」云云，顯然違法：（⼀）原告配偶彭董０萍七⼗六年度⾃

偉０等三家公司分配之系爭股利所得，依⾏為時獎勵投資條例第

⼗七條、第⼗六條第⼀款規定，於扣繳百分之⼆⼗所得稅後，不

適⽤所得稅法結算申報，已如前述。⽽獎勵投資條例並未規定

「有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配偶」者不得適⽤獎勵投資條例第⼗六

條、第⼗七條所定之就源扣繳，再訴願決定認彭董０萍系爭股利

所得無獎勵投資條例第⼗六條、第⼗七條規定之適⽤，顯然無法

律依據。況依財政部七⼗五年四⽉⼗七⽇台財稅七五⼆⼀五五三

號函釋（財政部對獎勵投資條例第⼗七條所為之補充解釋）縱配



偶已在國內定居（即有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配偶），仍有獎勵投

資條例第⼗六條之適⽤，前述甚詳，再訴願決定所持理由違背法

令，極為顯然。（⼆）⾏為時獎勵投資條例之立法⽬的在於⿎勵

及保障華僑回國投資，其第⼗六條第⼀項規定：「非中華⺠國境

內居住之個⼈××⽽有由中華⺠國境內公司分配與股東之盈餘‥

者，依左列規定扣繳所得稅，不適⽤所得稅法結算申報之規

定‥」明⽰此項「盈餘所得」係採「分離課稅」，⽽「不適⽤所

得稅法結算申報之規定」。就此項「盈餘所得」⽽⾔，⾃⼰排除

所得稅法內關於「結算申報」之所有關係條文規定，包括「所得

⼈之結算申報」規定與「配偶及受扶養親屬之合併結算申報規定

在內，且核該條文，可知該條例規定之獎勵，除營利事業外，均

以「個⼈」」為對象，並未考慮其「婚姻關係」⽽有不同之處

遇，該法條明定獎勵之條件，即為「投資」之事實及「華僑」之

⾝分，不得任意增加任何條件，否則即屬違法。本件彭董０萍之

系爭股利所得既合於獎勵投資條例第⼗六條第⼀項第⼀款及第⼗

七條規定，即不再適⽤所得稅法第⼗五條「配偶及受扶養親屬合

併結算申報」之規定。訴願決定理由仍依所得稅法第⼗五條規

定，應由原告將配偶彭董０萍已依獎勵投資條例就源扣繳之係爭

股利所得合併申報，顯然違反獎勵投資條例第⼗六條之規定，亦

與該條例第⼆條所定「獎勵投資」及華僑回國投資條例第⼀條所

定「獎勵及保障華僑回國投資」之立法理由相違背。（三）所得

稅法第⼗五條規定：納稅義務⼈之配偶‥有前條各類所得者，應

由納稅義務⼈合併申報。同法第⼗四條規定：「個⼈綜合所得總

額，以其全年左列各項所得合併計算之‥」則納稅義務⼈配偶之

所得，應合併申報課稅者，係指配偶所得中，應合併計算綜合所

得總額者⽽⾔。若配偶之所得依法不屬應合併計算綜合所得總額

者，⾃亦不應由納稅義務⼈合併申報。本件原告配偶彭董０萍之

系爭股利所得，依獎勵投資條例第⼗六條、第⼗七條規定，既不

適⽤結算申報規定，⾃不屬所得稅法第⼗四條所定應合併計算綜

合所得總額之所得。縱原告依所得稅法第⼗五條規定，應將配偶

彭董０萍之所得合併申報，亦不包括已依獎勵投資條例第⼗六

條、第⼗七條規定就源扣繳之系爭股利所得，且獎勵投資條例第

⼆條規定適⽤法律順序係優先於所得稅法內之所有相關各條規

定，再訴願決定有適⽤所得稅法第⼗五條、第⼗四條規定，錯誤

⽽違法。五、⾏為時獎勵投資條例第⼗七條規定：「非中華⺠國

境內居住之個⼈‥於⼀課稅年度在中華⺠國境內居留期間超過所



得稅法第七條第⼆項第⼆款所定⼀百八⼗三天時，其⾃該事業所

分配之股利，得適⽤前條第⼀項第⼀款之規定。」及財政部七⼗

五年四⽉⼗七⽇台財稅七五⼆⼀五五三號函釋：「‥不論是否攜

帶眷屬⼦女回國定居，其⾃該事業所分配之股利，均得依獎勵投

資條例第⼗七條規定，適⽤同條例第⼗六條第⼀項第⼀款規定，

就源扣繳百分之⼆⼗所得稅。」係所得稅法第七條第⼆項關於

「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」之例文規定。於上開法條規定及函

釋所⽰之情形，依所得稅法第七條第三項「本法稱非中華⺠國境

內居住之個⼈，係指前項規定以外之個⼈」之規定，該所得⼈仍

屬「非中華⺠國居住之個⼈」，不因年度居留期間超過⼀百八⼗

三天或攜帶眷屬⼦女回國定居，⽽認其不屬「非中華⺠國境內居

住之個⼈」。⽽⾏為時獎勵投資條例第⼗七條規定，係六⼗九年

⼗⼆⽉三⼗⼀⽇修正時，新增條文。⾏政法院六⼗三年判字第六

七三號判例雖謂：「所得稅法第⼆條第⼆項、獎勵投資條例第⼗

七條暨同條例施⾏細則第⼆⼗五條之（⼀）所稱就源扣繳，係指

非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，且無配偶居住在國內之情形⽽⾔。

若配偶之⼀⽅居住國內，為中華⺠國之納稅義務⼈，則他⽅縱居

住國外，其在國內之所得，仍應適⽤所得稅法第⼗五條規定合併

申報課稅。」惟查此判決係⾏為時獎勵投資條例第⼗七條增訂公

布（六⼗九年⼗⼆⽉三⼗⼀⽇）及財政部七⼗五年四⽉⼗七⽇台

財稅七五⼆⼀五五三號函釋發布前，依判決當時獎勵投資條例第

⼗七條（相當於⾏為時獎勵投資條例第⼗六條規定）規定所為之

判決，對於⾏為時獎勵投資條例第⼗七條關於「非中華⺠國居住

之個⼈」例外規定公布實⾏後之事件，應無再適⽤之餘地。再訴

願決定不查六⼗三年判決時與七⼗六年⾏為時，獎勵投資條例對

於「非中華⺠國居住之個⼈」之認定有不同之規定，仍謂上開⾏

政法院六⼗三年判字第六七三號判例有其適⽤，⾃屬違法。六、

再訴願決定引據⾏政法院之判例內載「參據法條」錯誤，依法判

例應屬無效，據以補稅處分非法所許：（⼀)經查閱⾏政法院發

⾏之⾏政法院判例要旨彙編第⼆⼀⾴內載該判例引據之「法律條

文」與「參考法條」均有錯誤，照錄原文於后：１、判例要旨：

所得稅法第⼆條第⼆項及「獎勵投資條例第⼗七條暨同條例施⾏

細則第⼆⼗五條之（⼀）」所稱就源扣繳，係指非中華⺠國境內

居住之個⼈，且無配偶居住國內之情形⽽⾔。若配偶之⼀⽅居住

國內，為中華⺠國之納稅義務⼈，則他⽅縱居住國外，其在國內

之所得，仍應適⽤所得稅法第⼗五條規定合併申報課稅。２、摘



錄案由：綜合所得稅（何年度所得課徵者判例要旨未載明）。

３、參考法條：所得稅法第⼆條第⼆項、第⼗五條（六⼗年⼗⼆

⽉三⼗⽇修正公布），「獎勵投資條例第⼗七條」「暨同條例施

⾏細則第⼆⼗五條之（⼀）」（五⼗九年⼗⼆⽉三⼗⽇修正公

布）。（⼆)判例內容與補稅處分錯誤之⼀：上述六⼗三年度判

字第六七三號判例要旨之摘錄案由僅載「綜合所得稅」（訴願決

定書與復查決定書亦同），未載何年度所得課徵者？諒係判例要

旨製作之筆誤，經蒐得該判決影印本，查係「六⼗年度課徵綜合

所得稅之⾏政訴訟判決，特予說明請注意其系屬年度」，依照

「實體從舊」、「程序從新」之法律適⽤原則，六⼗年度所得應

適⽤「六⼗年度有效之獎勵投資條例施⾏細則」，始為適法，惟

查 上 述 判 例 中 所 載 「 獎 勵 投 資 條 例 施 ⾏ 細 則 第 ⼆ ⼗ 五 條 之

（⼀）」，係「六⼗三年六⽉⼆⼗⽇增訂，六⼗七年八⽉⼀⽇修

正刪除者」，故以六⼗年度之所得⽽稽徵機關為課徵綜合所得稅

處分時，該上述條例施⾏細則第⼆⼗五條之⼀，「尚未立法公布

判例何從參考」？⾃無法引據該條例細則製作判決，⾏政法院為

六⼗年度綜合所得稅製作該六⼗三判六七三號判決時，疏於注意

六⼗年度該獎勵投資條例施⾏細則第⼆⼗五條之⼀尚未增訂立法

制定頒布，決及判例要旨兩者中皆指「參考法條為獎勵投資條例

施⾏細則第⼆⼗五條之（⼀）」顯屬缺乏法據之判例，⾏政法院

判決錯誤在先，再訴願決定失察復⾏引據於本案「七⼗六年」度

所得併課綜合所得稅，駁回原告之請求於後，殊屬錯上加錯⽽處

分不當應予撤銷。（三）援⽤判例與補稅處分錯誤之⼆：該「六

⼗三年判字六七三號判決」係引據「五⼗九年修正公布之獎勵投

資條例及六⼗年有效之所得稅法規定」製作之判決，惟本案為

「七⼗六年度」所得課稅案件，時經⼗七年，獎勵投資條例與所

得稅法之條文內容早經數度修正變更法意⽽⾯⽬全非，再訴願決

定予以援⽤顯有錯誤：⾏政法院六⼗三判六七三號判例係對六⼗

年度所得課徵綜合所得稅案於六⼗三年時之判決，惟判例要旨所

載參考法條為「五⼗九年⼗⼆⽉三⼗⽇修正公布之獎勵投資條例

及施⾏細則」與「六⼗年⼗⼆⽉三⼗⽇修正公布之所得稅法」。

經查獎勵投資條例⾃四⼗九年始⾄七⼗九年廢⽌計分三個階段，

早期（舊）獎勵投資條例期間為四⼗九年九⽉⼗⽇⾄五⼗九年⼗

⼆⽉三⼗⼀⽇及六⼗年⼀⽉⼀⽇⾄六⼗九年⼗⼆⽉三⼗⼀⽇兩個

階段；後期（新）獎勵投資條例期間七⼗年⼀⽉⼀⽇⾄七⼗九年

⼗⼆⽉三⼗⼀⽇期間。六⼗三判六七三號判例實體為早期舊獎勵



投資條例期間，本案發⽣在後期（新）獎勵投資條例期間，該條

例於「五⼗九年⼗⼆⽉三⼗⽇」修正公布後，⾄本案「七⼗六

年」發⽣時，該條例已經⼜有下列⾼達八次之修正：(1）六⼗⼆

年三⽉⼆⼗⼆⽇全文修正公布。(2）六⼗⼆年⼗⼆⽉⼆⼗九⽇修

正第⼗、⼗⼆、⼗五、「⼗七」條條文。(3）六⼗三年⼗⼆⽉三

⼗⽇全文修正公布(4）六⼗六年七⽉⼆⼗六⽇全文修正公布，

(5）六⼗八年七⽉⼆⼗⽇修正公布第三、⼗、「⼗六」、⼆⼗四

條，並增訂第五條之⼀、第⼆⼗⼆條之⼆條文。(6）六⼗九年三

⽉三⼗⽇修正公布全文共八⼗九條。(7）七⼗三年⼗⼆⽉三⼗⽇

修正公布‥「並增訂第⼗六條之⼀‥等⼗六條條文。(8）七⼗六年

⼀⽉⼆⼗六⽇修正公布‥增訂⼗六之⼀、⼗六之三‥等共⼆⼗⼆

條。先後經過四次全文修正與本案爭議之「⼗六、⼗七條」條文

七次之修正，依實體從舊原則，因已時過⼗七年並已八度修正內

容變更法意之獎勵投資條例條文，再訴願決定予以援⽤，顯有錯

誤。⼜查該判例適⽤「六⼗年」公布修正之所得稅法，迨⾄「本

案七⼗六年」發⽣時，已經時過⼗七年⼜有（1)「六⼗⼀年⼗⼆

⽉三⼗⽇」、(2）「六⼗⼆年⼗⼆⽉⼆⼗九⽇」及（3)「六⼗三

年⼗⼆⽉三⼗⽇」‥等「先後公布修正⼗三次」之多，⾄「非中

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」關係條文，例如：七⼗⼀⾄七⼗三條等

亦併作文字修正，所得稅法施⾏細則⾃六⼗⾄七⼗七年間，例如

五⼗七⾄六⼗條等亦併同修正。亦先後「修正⼗次」其關係條文

再訴願決定依據時過⼗七年修正⼗餘次舊所得稅法之⾏政法院判

決，且⾃六⼗⾄七⼗六年獎勵投資條例特別法⼜已七次修正，且

「明文排除所得稅法之適⽤」，兩者均非適當⽽有錯誤且具重⼤

瑕疵。依照中央法規標準法第⼗七條：（法規修正後之適⽤或準

⽤），法規對某⼀事項規定適⽤或準⽤其他法規之規定者，其他

法規修正後，適⽤或準⽤修正後之法規。第⼗八條：從新從優原

則。⾜證該判例參⽤獎勵投資條例施⾏細則之錯誤，再訴願決定

諒係⼀時疏忽失察⽽予引據課稅，⽽未引據七⼗六年最新獎勵投

資條例及其細則與七⼗六年度修正之所得稅法與其施⾏細則等，

顯均錯誤⽽處分不當，應予撤銷。（四）六⼗三年判六七三號判

決內容逾越法律規定範圍：判例要旨中「所得稅法第⼆條第⼆項

及獎勵投資條例第⼗七條暨同條例施⾏細則第⼆⼗五條之（⼀）

所稱就源扣繳係指非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，且無配偶居住國

內之情形⽽⾔」。除獎勵投資條例施⾏細則第⼆⼗五條之⼀引⽤

錯誤已於前述不再重複外，經查所得稅法第⼆條第⼆項及獎勵投



資條例第⼗七條原文中均無載明「且無配偶居住國內之情形」之

法律排除文字，顯係該判決內容逾越上述所得稅法第⼆條第⼆項

及獎勵投資條例第⼗七條法律規定範圍。違反憲法第⼗九條⼈⺠

依法律納稅之義務之規定，且依照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（應以

法律規定之事項第⼀項⼆款「關于⼈⺠之權利義務者」，⾃應以

法律規定⽽不可以命令規定。第七條命令之發布）各機關依其法

定職權或基於法律授權訂定之命令，應視其性質分別下達或發

布，並「即送立法院」。（經查該判決並非法律與⾏政命令相

同，財政部迄未送立法院）。第⼗⼀條（法位階之效⼒）法律不

得牴觸憲法，命令不得牴觸憲法或法律，下級機關訂定之命令不

得牴觸上級機關之命令。該形同⾏政命令之判決引⽤法律條文錯

誤顯已牴觸憲法，逾越所得稅法、獎勵投資條例規定範圍⽽擴⼤

解釋，損害納稅⼈之權利。（五）上述⾏政法院之判例究非法律

與上級命令同，該判例除獎勵投資條例細則引⽤錯誤不具判例效

⼒外，餘者均屬對所得稅法之判決，惟該判例已有前述部分之明

顯錯誤，已不具有參考援⽤價值，⾃不礙本案適⽤獎勵投資條例

特別法之規定併請明察。七、請將再訴願決定、訴願決定及原處

分均撤銷等語。

補充理由略謂：⼀、獎勵投資條例（以下簡稱獎投條例）第⼀條

及第⼆條與華僑回國投資條例（以下簡稱華投條例）第⼀條明文

規定其為所得稅法與⺠法之特別法應優先適⽤，被告答辯並不否

認。⼆、依⾏為時獎投條例第⼗七條規定及財政部七⼗五年四⽉

⼗七⽇台財稅第七五⼆⼀五五三號函釋意旨，七⼗七年原告配偶

彭董０萍在國內居留超過⼀百八⼗三天，及原告在國內有住所之

事實，均不影響系爭董０萍所得適⽤獎投條例第⼗六條就源扣繳

分離課徵之規定。被告機關答辯意旨有意避開⽽不提上開財政部

函釋並曲解獎投條例第⼗七條規定，顥屬違法。三、被告錯誤

「認定」原告配偶董０萍「在國內有住所」嗣據該錯誤認定⼜錯

誤適⽤所得稅法「第七條第⼆項第⼀款」及「同法第⼗五條」之

規定。查董０萍君⾃⺠國三⼗七年⾃⼤陸遷居香港並取有香港政

府發給「永久性居⺠⾝份證－號碼Ｄ000000」文件，其未在中

華⺠國境內設立「⼾籍」及「住所」，配偶原告彭０剛原為美國

居⺠，於七⼗三年六⽉在中華⺠國設立⼾籍時，其妻董０萍並未

隨同在中華⺠國設立「⼾籍與住所」，係經夫妻雙⽅同意之⼝頭

約定，⾜為夫妻各以住所為住所之約定證明，復查⺠法第⼀○○

⼆條，並未規定住所約定必須以書⾯約定，其雙⽅同意之⼝頭約



定，⾃為法所許；況該⺠法第⼀○○⼆條關于夫妻住所之規定係

普通法⺠法親屬篇第⼆章第三節中明文規定為「婚姻之普通效

⼒」適⽤法律時，⾃應優先適⽤特別法獎投條例第⼗六、⼗七條

及財政部七⼗五年四⽉⼗七⽇台財稅七五⼆⼀五五三號函對獎投

條例第⼗六、⼗七條所為之函釋規定，且⺠法該條「但書」明載

「有約定從其約定」，該約定為書⾯或⼝頭，均不在限制之列。

董０萍之華僑投資⼈⾝分與七⼗四年經濟部核准其系爭案華僑投

資時完全相同⽽迄未變更，況華投條例與獎投條例均未規定華僑

投資⼈禁⽌與國⼈結婚，否則喪失投資獎勵之文字，故無礙董０

萍為「非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」之華僑回國投資⼈之獎勵條

件，被告之認定其「在中華⺠國境內有住所」，喪失獎勵條件⽽

適⽤所得稅法之處分，顯失法據不⾜採信。１、以華僑⾝分投資

國內之事實與證明文件：(1）七⼗四年投資復０公司，經濟部投

審會七⼗四年⼗⽉八⽇經投審（74）秘字第四三⼆三號函准，並

擔任該公司副總經理職務，並有經濟部變更登記事項卡為證。

(2）七⼗四年投資貿０公司，經濟部七⼗四年九⽉⼗八⽇經投審

（74）秘字第四○三七號函准，並擔任該公司副總經理職務並有

經濟部變更登記事項卡為證。（3)七⼗四年投資偉０公司，經濟

部投審會七⼗四年四⽉⼗⽇經投審（74）秘字第第四⼆六九號函

核准，並擔任該公司副總經理，有經濟部變更登記事項卡為磴。

２、國內居住超過⼀八三天適⽤就源扣繳分離課徵之法律依據：

(1）⾏為時獎投條例第⼗七條（僑外投資股利之準⽤）：非中華

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，經依華僑回國投資條例核准在中華⺠國境

內投資，並擔任該事業之董事、監察⼈或經理⼈者，如因經營或

管理其投資事業需要，於⼀課稅年度內在中華⺠國境內居留期間

超過所得稅法第七條第⼆項第⼆款所定⼀八三天時，其⾃該事業

所分配之股利，得適⽤前條第⼀項第⼀款之規定。(2）⾏為時獎

投條例第⼗六條（所得扣繳⽽不適⽤結算申報者）：非中華⺠國

境內居住之個⼈及在中華⺠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事業，

⽽有由中華⺠國境內之公司分配與股東之盈餘或合夥⼈應分配之

盈餘所得者，依左列規定扣繳所得稅，不適⽤所得稅法結算申報

之規定：⼀、依華僑回國投資條例或外國⼈投資條例申請投資經

核准者，其應納之所得稅法規定之扣繳義務⼈於給付時，按給付

額或應分配額扣繳百分之⼆⼗。３、⾏為時財政部函釋准予攜眷

居留國內超過⼀八三天，無礙獎投條例第⼗六條規定就源扣繳分

離課徵所得稅之規定：財政部七⼗五年四⽉⼗七⽇台財梲第七五



⼆⼀五五三號函「主旨：華僑經依華僑回國投資條例核准回國投

資，並擔任該核准投資事業之董事、監察⼈或經理⼈者，如因經

營或管理其投資事業需要，於⼀課稅年度在我國境內居留期間超

過⼀八三天時，不論其是否攜帶眷屬⼦女回國定居，其⾃該投資

事業所分配之股利，均得依獎勵投資條例第⼗七條規定，適⽤同

條例第⼗六條第⼀項第⼀款規定，就源扣繳百分之⼆⼗所得稅，

請查照」。故董０萍依照前述規定居住國內縱超過⼀八三天，亦

非屬被告所指「所得稅法第七條第⼆項第⼀款之在中華⺠國境內

有住所⽽經常居住中華⺠國境內者」，更不應適⽤所得稅法第七

⼗⼀條第⼀項之結算申報。董０萍之眷屬⼦女（按眷屬包括配偶

即原告在內）縱於七⼗六年在國內有住所且居住超過⼀八三天，

其⾃投資事業（復０公司、偉０公司及貿０公司）所分配之股

利，亦得依獎投條例第⼗七條規定，適⽤同條例第⼗六條第⼀項

第⼀款規定就源扣繳百分之⼆⼗所得稅。⽽不適⽤所得稅法第⼗

五條夫妻所得合併申報之規定。４、財政部賦稅署明確指⽰處理

獎勵投資條例第⼗七條適⽤疑義規定：原告配偶董０萍另於七⼗

六年時，曾以「獎勵投資條例第⼗七條規定適⽤疑義」具文請⽰

財政部賦稅署，經該署移案「台北市國稅局」，「移送原因：移

請參照本部七⼗五年四⽉⼗七⽇台財稅七五⼆五五三號函規定核

辦逕復，並副知本署」，副本抄送「偉０運輸股份有限公司」各

在案。財政部賦稅署為全國最⾼稅務主管機關明確釋⽰獎投條例

第⼗七條規定之適⽤，應勿置疑。四、特別法對同⼀事項「經常

居住中華⺠國境內」與「合併申報課稅」兩者均已為特別規定，

依法應優先適⽤：（⼀）⾏為時「經常居住中華⺠國境內」事

項：獎投條例第⼗七條及財政部七⼗五年四⽉⼗七⽇台財稅七五

⼆⼀五五三號之函釋已如前述，董０萍依華僑回國投資條例回國

投資擔任投資事業之副總經理，因經營管理其投資事業需要，上

述規定，均准許其於⼀課稅年度內居留超過⼀八三天，即係對所

得稅法第七條第⼆項第⼀款「經常居住中華⺠國境內者」及同法

第七⼗⼀條第⼀項同⼀事項之特別規定，前述特別法獎投條例第

⼗七條及財政部台財稅七五⼆⼀五五三號對特別法獎投條例第⼗

六、⼗七條之函釋，⾃已排除所得稅法第七條及七⼗⼀條之適

⽤，處分違法，辯不⾜採。（⼆）⾏為時「合併申報課稅」事

項：華僑投資⼈於⼀課稅年度在我國境內攜帶眷屬⼦女居留超過

⼀八三天時，均得依獎投條例第⼗七條規定適⽤同條例第⼗六條

第⼀項第⼀款之規定，就源扣繳百分之⼆⼗所得稅。即係對所得



稅法第七條、第⼗五條規定合併申報課稅，同⼀事項之特別規

定，特別法獎投條例第⼗六、⼗七條及財政部台財稅七五⼆⼀五

五三號對特別法之函釋，⾃已排除所得稅法第七條、第⼗五條規

定同⼀事項之適⽤，飾詞曲解處分顯屬違法。五、鈞院六⼗三年

判字第六七三號判例及財政部五⼗九年九⽉⼗九⽇台財稅第⼆七

⼀五九號釋⽰，於本案均不得再適⽤：鈞院六⼗三年判字第六七

三號判例，係就六⼗年度綜合所得稅事件，依據當時獎投條例第

⼗七條規定所為之判決。查五⼗九年⼗⼆⽉三⼗⽇修正公布之獎

投條例第⼗七條規定：「在中華⺠國境內無住所或居所之個⼈‥

⽽有中華⺠國境內之公司分配與股東之盈餘或合夥⼈應分配之盈

餘所得時，不適⽤所得稅法結算申報之規定‥」，嗣後經多次修

正並變更條次為第⼗六條；另於六⼗七年⼗⼆⽉三⼗⽇增訂第⼗

七條之⼀規定：「非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，經依華僑回國投

資條例或外國⼈投資條例核准在中華⺠國境內投資，並擔任該事

業之董事、監察⼈或經理⼈者，如因經營或管理其投資事業需

要，於⼀課稅年度內在中華⺠國境內居留期間超過所得稅法第七

條第⼆項第⼆款所定⼀百八⼗三天時，其⾃該事業所分配之股

利，得適⽤前條之規定。」本條規定於六⼗九年⼗⼆⽉三⼗⽇修

正公布獎投條例時，變更條次為第⼗七條（即⾏為時獎投條例第

⼗七條規定）。本案應適⽤之⾏為時獎投條例第⼗七條規定，既

係鈞院六⼗三年判字第六七三號判例作成後，始增訂公布施⾏，

該判例對於⾏為時獎投條例第⼗七條之案件，⾃無適⽤之餘地。

同理，鈞院六⼗三年判字第六七三號判例引據之財政部五⼗九年

九⽉⼗九⽇台財稅第⼆七⼀五九號函釋，華僑回國投資擔任投資

事業之董事、監察⼈、經理⼈者，不論是否攜帶眷屬女⼦回國定

居，⾃投資事業所分配之股利，均得依獎投條例第⼗七條規定，

適⽤同條例第⼗六條就源扣繳分離課徵之規定等語。

被告答辯意旨略謂：按「凡有中華⺠國來源所得之個⼈，應就其

中華⺠國來源之所得，依本法規定課徵綜合所得稅。非中華⺠國

境內居住之個⼈，⽽有中華⺠國來源所得者，除本法另有規定

外，其應納稅額分別就源扣繳。」「本法稱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

個⼈，指左列兩種：⼀、在中華⺠國境內有住所，並經常居住中

華⺠國境內者。⼆、在中華國境內無住所，⽽於⼀課稅年度內中

華⺠國境內居留合計滿⼀百八⼗三天者。」「本法稱非中華⺠國

境內居住之個⼈，係指前項規定以外之個⼈。」分別為⾏為時所

得稅法第⼆條、第七條第⼆項及第三項所明定。⽽納稅義務⼈之



配偶有所得稅法第⼗四條各類所得者，應由納稅義務⼈合併申報

課稅，復為同法第⼗五條規定。⼜所得稅法第⼆條第⼆項及當時

獎勵投資條例第⼗七條暨同條例施⾏細則第⼆⼗五條之⼀所稱就

源扣繳，係指非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，且無配偶居住國內之

情形⽽⾔。若配偶之⼀⽅居住國內，為中華⺠國之納稅義務⼈，

則他⽅縱居住國外，其在國內之所得，仍應適⽤所得稅法第⼗五

條規定合併申報課稅。⼤院著有六⼗三年判字第六七三號判例可

資參照。末按「‥納稅義務⼈之配偶，不論係中華國境內居住之

個⼈或非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，凡有中華⺠國來源所得者，

應由納稅義務⼈合併其配偶之所得申報課稅‥不適⽤所得稅法第

七⼗三條第⼀項就源扣繳之規定。」早經財政部五⼗九年九⽉⼗

九⽇台財稅第⼆七⼀五九號令釋有案。本件經查原告⾃七⼗三年

六⽉間即在中華⺠國境內有住所，有原告⼾籍謄本可稽。⼜原告

與其配偶彭董０萍君既無以妻之住所為住所之約定，則依⺠法第

⼀千零零⼆條規定，其配偶仍應認定在中華⺠國境內有住所，且

原告七⼗六年度在中華⺠國境內居留⼆三八天，堪認有經常居住

中華⺠國境內之事實，原告及其配偶在系爭（七⼗六）年度顯屬

所得稅法第七條第⼆項第⼀款所稱之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，

其七⼗六年度⾃原經依華僑回國投資條例核准投資之事業所取得

之股利，⾃無當時獎勵投資條例第⼗六條及第⼗七條規定之適

⽤，原核定依有關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之規定，核課其當年

度綜合所得稅，並無不當。原告雖主張其配偶取得之系爭股利，

應優先適⽤當時獎勵投資條例第⼗七條就源扣繳之特別規定云

云，惟查特別法優於普通法，固為法律適⽤之原則，但其優先適

⽤係指「法規對其他法規所定之同⼀事項⽽為特別法之規定者」

⽽⾔，對照當時獎勵投資條例及所得稅法有關條文，當時獎勵投

資條例並無優於所得稅法第七條第⼆項第⼀款之「在中華⺠國境

內有住所，並經常居住中華⺠國境內者」，應適⽤所得稅法第七

⼗⼀條第⼀項結算申報之規定，本件原告既屬所得稅法第七條第

⼆項第⼀款所稱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，則其配偶董０萍君取

⾃中華⺠國來源之所得，⾃應由原告合併申報。次查原告就其為

⾏為時所得稅法第七條第⼆項第⼀款所稱之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

個⼈，並無爭執，則其配偶縱屬非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，⽽

於本年度取得之系爭股利所得四、四八、九六元，即應由原告依

⾏為時所得稅法第⼗五條規定合併申報課稅，並無依⾏為時獎勵

投資條例第⼗七條適⽤同條例第⼗六條第⼀項規定就源扣繳之餘



地。另獎勵投資條例及所得稅法雖迭經修正，然「非中華⺠國境

內居住之個⼈」始得依獎勵投資條例第⼗七條規定或第⼗六條第

⼀項規定不適⽤所得稅法結算申報之規定，以及夫妻應合併申報

之意旨，並未變更，是六⼗三年判字第六七三號判例，⾃仍有其

適⽤，所訴該判例係屬錯誤，應不再適⽤云云，核不⾜採。請駁

回原告之訴等語。

理 由

按「凡有中華⺠國來源所得之個⼈，應就其中華⺠國來源之所

得，依本法規定課徵綜合所得稅。非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，

⽽有中華⺠國來源所得者，除本法另有規定外，其應納稅額分別

就源扣繳。」「本法稱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，指左列兩種：

⼀、在中華⺠國境內有住所，並經常居住中華⺠國境內者。⼆、

在中華⺠國境內無住所，⽽於⼀課稅年度內中華⺠國境內居留合

計滿⼀百八⼗三天者。」「本法稱非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，

係指前項規定以外之個⼈。」分別為⾏為時所得稅法第⼆條、第

七條第⼆項及第三項所明定。⽽納稅義務⼈之配偶有所得稅法第

⼗四條各類所得者，應由納稅義務⼈合併申報課稅，復為同法第

⼗五條所規定。⼜所得稅法第⼆條第⼆項及當時獎勵投資條例第

⼗七條暨同條例施⾏細則第⼆⼗五條之⼀所稱就源扣繳，係指非

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，且無配偶居住國內之情形⽽⾔。若配

偶之⼀⽅居住國內，為中華⺠國之納稅義務⼈，則他⽅縱居住國

外，其在國內之所得，仍應適⽤所得稅法第⼗五條規定合併申報

課稅。本院著有六⼗三年判字第六七三號判例。再按「納稅義務

⼈之配偶，不論係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或非中華⺠國境內居

住之個⼈，凡有中華⺠國來源所得者，應由納稅義務⼈合併其配

偶之所得申報課稅‥不適⽤所得稅法第七⼗三條第⼀項就源扣繳

之規定。」早經財政部五⼗九年九⽉⼗九⽇台財稅第⼆七⼀五九

號令釋有案。本件被告初查對原告⾃⾏列報分離課稅之營利所得

五⼆、六五八、○九六元，併計其綜合所得總額，核定其綜合所

得淨額為八六、四四六、⼀三九元，發單課徵其七⼗六年度綜合

所得稅。原告以其與配偶彭董０萍依華僑回國投資條例投資復０

等公司，各該公司所給付股利應准依⾏為時獎勵投資條例第⼗六

條第⼀項規定辦理，免再併入當年度綜合所得總額課稅云云，申

經復查結果，以所得稅法第⼗五條規定：「納稅義務⼈之配偶及

合於本法第⼗七條規定得申報減除扶養親屬寬減額之扶養親屬，

有前條各類所得者，並由納稅義務⼈合併申報課稅。」依上開法



條規定，納稅義務⼈之配偶，不論係「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

⼈」或「非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」，凡有中華⺠國來源所得

者，應由納稅義務⼈合併其配偶之所得申報課稅。‥」為財政部

五⼗九年九⽉⼗九⽇台財稅第⼆七⼀五九號函所明釋，⼜參照⾏

政法院六⼗三年度判字第六七三號判例意旨，「所得稅法第⼆條

第⼆項及獎勵投資條例第⼗七條暨同條例施⾏細則第⼆⼗五條之

⼀所稱就源扣繳，係指非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，且無配偶居

住國內之情形⽽⾔。若配偶之⼀⽅居住國內，為中華⺠國之納稅

義務⼈，則他⽅縱居住國外，其在國內之所得，仍應適⽤所得稅

法第⼗五條規定合併申報課稅。」本件依台北市政府警察局⼤安

⼾政事務所查覆，原告⾃七⼗三年六⽉間即在中華⺠國境內有住

所，且系爭年度在境內居留⼆三八天，是原告為所得稅法第七條

第⼆項第⼀款規定之中華⺠國境內居住者，應依同法第七⼗⼀條

規定辦理結算申報，其配偶無論是否為中華⺠國境內居住者，依

⾸揭規定，仍應由申請⼈合併其配偶之所得申報課稅，此有前揭

⾏政法院判例闡述甚明，原核定並無不合云云，乃未准變更。揆

諸⾸揭法條、判例及令釋，並無違誤，訴願、再訴願決定，遞予

維持，亦均無不合。原告訴稱其配偶彭董０萍係經濟部投資審議

委員會核准回國投資之華僑，其七⼗六年度取⾃偉０、復０及貿

０參公司之股利計四○、○四八、○九六元，依當時獎勵投資條

例規定應就源扣繳所得稅款，⽽不適⽤所得稅法結算申報之規

定，原處分不查，竟依屬普通法之所得稅法規定，將系爭所得併

入原告當年度綜合所得總額，有違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法律適⽤

原則云云。惟查原告⾃七⼗三年六⽉間將其⼾籍遷入台北市⾦華

街⼀四⼆號，有其⼾籍謄本附原處分卷可按，其在中華⺠國境內

既有住所，且七⼗六年度在國內實際居留⽇數為⼆三八天，有內

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之出入境記錄表附原處分卷⾜憑，則原

告及其配偶彭董０萍均為⾏為時所得稅法第七條第⼆項第⼀款所

稱之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，應無容疑。原告主張：原告夫妻

以⼝頭約定以妻之住所為住所云云，顯與事實不符，不⾜採取。

是原告暨為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，依法有辦理綜合所得稅結

算申報之義務，其配偶彭董０萍七⼗六年度在國內實際居留⽇數

既在⼀百八⼗三天以上，多達⼆百五⼗三天，亦有內政部警政署

入出境管理局之出入境記錄表附原處分卷可證，則其本期取⾃偉

０、復０及貿０參公司之系爭股利，當為中華⺠國來源之所得，

依法⾃應由原告合併申報課稅。是原處分將系爭股利併入原告七



⼗六年度所額中核計綜合所得稅，於法並無不合。原告雖主張其

配偶取得之系爭股利，應優先適⽤當時獎勵投資條例第⼗七條就

源扣繳之特別規定云云，惟查特別法優於普通法，固為法律適⽤

之原則，但其優先適⽤係指「法規對其他法規所規定之同⼀事項

⽽為特別之規定者」⽽⾔，對照當時獎勵投資條例及所得稅法有

關條文，當時獎勵投資條例並無優於所得稅法第七條第⼆項第⼀

款之「在中華⺠國境內有住所，並經常居住中華⺠國境內者」，

應適⽤所得稅法第七⼗⼀條第⼀項結算申報之規定，本件原告既

屬所得稅法第七條第⼆項第⼀款所稱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，

則其配偶董０萍取⾃中華⺠國來源之所得，⾃應由原告合併申

報。況查原告就其為⾏為時所得稅法第七條第⼆項第⼀款所稱之

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，並無爭執，則其配偶縱屬非中華⺠國

境內居住之個⼈，⽽於本年度取得之系爭股利所得四○、○四

八、○九六元，即應由原告依⾏為時所得稅法第⼗五條規定合併

申報課稅，並無依⾏為時獎勵投資條例第⼗七條適⽤同條例第⼗

六條第⼀項規定就源扣繳之餘地。⼜獎勵投資條例及所得稅法雖

迭經修正，然「非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」始得依獎勵投資條

例第⼗七條規定或第⼗六條第⼀項規定不適⽤所得稅法結算申報

之規定，以及夫妻應合併申報之意旨，並未變更，是本院就上開

規定所著六⼗三年判字第六七三號判例在未變更之前，⾃仍有其

適⽤。上開判例係對六⼗年度綜合所得稅所為，其所引⽤之法律

為⾏為時所得稅法第⼗五條，並參照財政部（59）台財稅字第⼆

七⼀五九號令，本院發⾏之判例要旨就其參考法條中：「獎勵投

資條例」、「暨同條施⾏細則第⼆⼗五條之（⼀）」部分，以括

弧註明為（五⼗九年⼗⼆⽉三⼗⽇修正公布）者，乃指其上之

「獎勵投資條例」⽽⾔，並非指其施⾏細則第⼆⼗五條之（⼀）

⽽⾔，此⾃「修正公布」之⽤語即可明瞭，不過該括弧所註明之

位置錯誤，致有誤會，且上開判例所由根據之原判決理由原文並

未引⽤獎勵投資條例施⾏細則第⼆⼗五條之¯據以裁判，此有原

判決可按，是上開判例之原來判決並無適⽤法令錯誤之問題，⽽

判例要旨彙編所載與該判決原文所以不符，係於選為判例之時，

其選⽤者因上開條例施⾏細則第⼆⼗五條之（⼀）業已頒⾏，將

之列入作為參考，類此情形，早經本院發現，並已規定適錄判例

要旨均以判決原文為之，不得加以增減，即在矯正此⼀缺失，是

該判例意旨，與本件案情並無牴觸，原告主張該判例係屬錯誤，

應不再適⽤云云，不無誤會。綜上所述，原告起訴意旨，難謂有



理由，應予駁回。據上論結，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，爰依⾏政

訴訟法第⼆⼗六條後段，判決如主文。

中 華 ⺠ 國 八⼗⼆ 年 ⼗⼀ ⽉ 四 ⽇

（本聲請書其餘附件略) 

抄彭０剛聲請書三

受文者：司 法 院

主 旨：為⾏政法院確定判決適⽤該院六⼗三年判字第六七三號判

例及⺠法第⼀千零零⼆條，牴觸憲法第七條、第⼗條、第⼗五

條、第⼗九條疑義事件，聲請解釋。

說 明：

壹、依司法院⼤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⼀項第⼆款之規定辦

理。

貳、聲請解釋憲法之⽬的：

⾏政法院八⼗五年度判字第五六○號判決之確定判決（證⼀–

⼀），有下列牴觸憲法之疑義：（⼀）上述判決中適⽤⾏政法院

六⼗三年度判字第六七三號判例增設之獎勵投資條例（下稱獎投

條例）第⼗六條及第⼗七條及所得稅法第⼆條及第七條未規定之

條件，牴觸憲法第⼗五條⼈⺠財產權之保障，第⼗九條⼈⺠依法

律納稅之義務。（⼆）上述判決適⽤⺠法第⼀千零零⼆條妻以夫

之住所為住所之規定，認定為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，牴觸憲

法第七條中華⺠國⼈⺠無分男女在法律上⼀律平等，第⼗條⼈⺠

有居住遷徙之⾃由之規定，謹請鈞院⼤法官會議賜予解釋，⽤保

⼈⺠之權益。

參、疑義或爭議之性質與經過及涉及之憲法條文：

⼀、疑義或爭議之性質與經過：

（⼀）緣聲請⼈之配偶董０萍⾃⺠國三⼗七年（公元⼀九四八

年）即⾃⼤陸遷居設籍香港，取有香港政府發給之「香港永久性

居⺠⾝分證：號碼Ｄ000000 」（證⼆–⼀）係香港華僑，取有中



華⺠國僑務委員會及香港中華旅⾏社（政府派駐香港之機構）之

華僑⾝分印鑑證明書（證⼆–⼆–三），內政部入出境管理局核發

之「港澳僑胞專⽤入出境證」影本（證⼆–四）。迄未在中華⺠

國境內隨配偶設立「⼾籍」及「住所」，亦「未領取國⺠⾝分

證」。

（⼆）響應政府號召依法回國投資報國擔任被投資公司經理⼈職

務：董０萍君於七⼗四年間依華僑回國投資條例（下稱華投條

例）規定，以華僑⾝分回國投資報國促進經濟起⾶，申請經濟部

投資審議委員會（下稱投審會）分別專案核准回國投資不列三家

公司並擔任經理⼈職務，茲檢附證明文件分述於後：

1 經濟部投審會七⼗四年⼗⽉四⽇經投審（74）秘字第四⼆六九

號函（證三–⼀）核准董０萍以華僑⾝分回國投資偉０運輸股份

有限公司（下稱偉０運輸公司）新台幣（以下同）⼆、九九九、

九五○元並擔任該公司監察⼈職務，檢附該公司經濟部變更登記

事項卡並蓋有經濟部收文章為證（證三–⼆）。 

2 部投審會七⼗四年九⽉⼗八⽇經投審（74）秘字第四○三七號

函（證四–⼀），核准董０萍以華僑⾝分回國投資貿０倉儲股份

有限公司（下稱貿０公司）⼆五、六七八、九八元並擔任該公司

副總經理職務，檢附該公司經濟部變更登記事項卡為證（證四–

⼆）。

3 濟部投審會七⼗九年四⽉⼆⽇經投審（79）秘字第⼆⼆九六號

函專案核准系案華僑董０萍投資偉０⼯業股份有公司（下稱偉０

⼯業公司）新台幣三五、○○○、○○○元（證五–⼀）並擔任

該公司副總經理職務，檢附經濟部變更登記事項卡影本（證五–

⼆）。

4 以上政府核准文件，⾜證董０萍以華僑⾝分依華投條例及獎勵

投資條例（下稱獎投條例）之規定，經政府專案核准回國投資公

司之經理⼈屬實，應勿置疑。

（三）聲請⼈配偶董０萍奉准回國投資之營利事業所得，經於八

⼗年度，依據⾏為時促進產業升級條例（下稱產升條例)第⼗⼀

條（該條文與前獎投條例第⼗六、⼗七條相同，因七⼗九年屆期

廢⽌移植於產升條例）之規定由各該被投資公司分別辦理扣繳稅

款（證六）並於年終後通報當地稅務機關進入電腦列管為課稅資

料有案，嗣依所得稅法第⼆條及第七條第⼆項及第三項規定如期

辦理綜合所得稅申報上述所得為分離課稅之營利所得各在案。惟

台北市國稅局將聲請⼈⾃⾏列報課稅營利所得中之配偶董０萍上



述該當年度之營利所得，併入聲請⼈該當年度綜合所得總額，另

⾏核定聲請⼈之綜合所得淨額，補徵綜合所得稅。其併計課稅所

得如下：

八⼗年度，聲請⼈申報綜合所得稅總額為新台幣八七、八⼀四、

四七元，淨額為八七、⼀八九、六⼆五元。台北市國稅局將聲請

⼈已依產升條例扣繳稅款並⾃⾏列報配偶董０萍之分離課稅之營

利所得⼆四、七六⼆、⼆五四元，其中取⾃偉０運輸公司營利所

得⼀八、○⼀⼆、三八三元、貿０公司營利所三五、九九六元、

偉０⼯業公司營利所得、六七⼀⼆、八七五元，均併入八⼗年度

聲請⼈之綜合所得總額內，核定綜合所得淨額為⼀⼀⼆、○○

⼀、八七九元計課綜合所得稅（下稱綜所稅）。

（四）⾏政訴訟判決確定駁回之理由：

聲請⼈不服台北市國稅局上述八⼗年度之課稅處分，乃就配偶董

０萍取⾃偉０運輸公司、聯貿公司及偉０⼯業公司營利所得部

分，循法⾏政救濟，提起復查、訴願、再訴願及⾏政訴訟，嗣經

⾏政法院八⼗四年度判字第⼆八四四號判決駁回（證⼀–⼆），

經提起再審之訴，復遭該院八⼗五年度判字第五六號之確定判決

駁回（證⼀–⼀）。判決駁回之重要理由，計有下列各點分述於

後：

1 判認產升條例無優於所得稅法規定之駁回理由：特別法優於普

通法固為法律適⽤之原則，但其優先適⽤，係指法規對其他法規

所規定之同⼀事項⽽為特別之規定者⽽⾔，就⾏為時促進產業升

級條例及所得稅法有關條文，產升條例並無優於所得稅法第七條

第⼆項第⼀款之「在中華⺠國境內有住所，並經常居住中華⺠國

境內者」，應適⽤所得稅法第七⼗⼀條第⼀項結算申報之規定，

則聲請⼈之配偶取⾃中華⺠國來源之所得，⾃應由聲請⼈合併申

報，並無依⾏為時產升條例第⼗⼀條適⽤同條第⼀項規定就源扣

繳之餘地。

2 適⽤⺠法夫妻住所之駁回理由：⾏政法院之系案判決適⽤⺠法

第⼀千零零⼆條規定，聲請⼈彭０剛為董０萍之夫既在中華⺠國

境內設有住所，其配偶董０萍雖可由⼾籍謄本證明未登記⼾籍

（證七），仍予認定亦在中華⺠國境內有住所，聲請⼈主張與聲

請⼈配偶經雙⽅⼝頭約定各以其住所為住所，並無證據⾜以證

明。且聲請⼈之配偶董０萍於八⼗年度在中華⺠國境內居留超過

⼀百八⼗三天，⾃屬有經常居住中華⺠國境內之事實，聲請⼈之

配偶其⾃原經依華僑回國投資條例核准投資之事業所取得之股



利，即無⾏為時促進產升級條例第⼗⼀條規定適⽤。

3 判依所得稅法駁回之理由：⾏為時所得稅法第⼆條：「凡有中

華⺠國來源所得之個⼈，應就其中華⺠國來源之所得，依本法規

定課徵綜合所得稅。非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，⽽有中華⺠國

來源所得者，除本法另有規定外，其應繳納稅額分別就源扣

繳。」同法第七條第⼆項及第三項之規定：「本法所稱中華⺠國

境內居住之個⼈」，指左列兩種：⼀、在中華⺠國境內有住所，

並經常居住中華⺠國境內者。⼆、在中華⺠國內無住所，⽽於⼀

課稅年度內在中華⺠國境內居留合計滿⼀百八⼗三天者，本法稱

非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，係指前項規定以外之個⼈」，認定

本案納稅義務⼈之配偶董０萍有所得稅法第⼗四條各類所得，應

依同法第⼗五條規定由納稅義務⼈合併申報課稅﹒

4 適⽤⾏政法院判例駁回之理由：獎投條例第⼗七條所稱就源扣

繳，⾏政法院判謂依據⾏政法院六⼗三年判字第六七三號判例之

⾒解，係指「非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，且無配偶居住國內之

情形⽽⾔，若配偶之⼀⽅居住國內，為中華⺠國之納稅義務⼈，

則他⽅縱居住國外，其在國內之所得，仍應適⽤所得稅法第⼗五

條規定合併申報課稅」。產升條例第⼗⼀條係由前獎投條例第⼗

六、⼗七條修法移植⽽來，⾏政法院乃以比照適⽤該判例作為本

案判決駁回之理由。

⼆、涉及之憲法條文：經查⾏政法院所為八⼗年課徵綜所稅處分

之判決中涉及憲法條文者，厥為排除適⽤產升條例第⼗⼀條有關

依華投條例核准回國投資就源扣繳分離課稅不再申報綜所稅之規

定。⽽其依據卻為具有違反憲法規定疑義之⾏政法院六⼗三年度

判字第六七三號判例，判指獎投條例第⼗七條就源扣繳之規定，

應具有所得稅法第七條第⼆項及第三項所規定之「中華⺠國境內

居住之個⼈」及「無配偶居住國境內」之兩項條件，復適⽤⺠法

第⼀千零零⼆條妻以夫之住所為住所之規定為依據，以實其主

張，惟查該條但書中「但約定‥者，從其約定」，並未規定約定

須有書⾯或其他證據與排除⼝頭約定之文字，故有違反契約⾃由

原則及增列法外限制約定條件之嫌，揆其上項判決理由所持法律

⾒解，除涉違憲法第七條中華⺠國⼈⺠男女法律地位平等，第⼗

條⼈⺠有居住及遷徙之⾃由規定外，並逾越特別法產升條例及所

得稅法文義解釋之範圍，另⾏增設法律未規定課稅處分之限制條

件，⼜涉牴觸憲法第⼗九條「⼈⺠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」及憲法

第⼗五條「⼈⺠之⽣存權、⼯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」之規定。



肆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聲請⼈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⾒解：

⼀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：憲法第⼗九條規定：「⼈⺠有依法律

納稅之義務!， 亦即政府機關雖有依法課稅之公權⼒，但⼈⺠亦

有排除非依法律課稅之憲法保障權，故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規

定「關於⼈⺠權利義務事項應以法律定之」之規定，在在顯⽰稅

捐法律主義之原則，以防⽌國家稽徵⾏政權⼒之濫⽤，以落實憲

法第⼗五條（經濟上之受益權）「⼈⺠之⽣存權、⼯作權及財產

權，應予保障」之規定，藉以彰顯國家⾏政之法治精神。⼜憲法

第七條（法律地位之平等）中華⺠國⼈⺠，無分男女、宗教、種

族、階級、黨派在法律上⼀律平等。憲法第⼗條（居住遷徙之⾃

由），⼈⺠有居住遷徙之⾃由之明文規定，以保障⼈⺠男女法律

地位平等與男女居住遷徙之⾃由。準此，復按⺠法第⼀千零零⼆

條（夫妻之住所）「妻以夫之住所為住所‥但當事⼈另有約定

者，不在此限」之限制規定，兩者顯有牴觸⽽破壞男女法律地位

平等之規定並損及女性權益。惟法律不得牴觸憲法、命令不得牴

觸憲法或法律，為中央法規標準法第⼗⼀條所明定。各⾏政機關

均應遵守之法律原則⽽受約束，且⺠法第⼆章第⼆節夫妻財產權

及第四章中之監護權，男女法律地位不平等之規定部分，業經⼤

院先後明確解釋，限期修法，⾜資為鑑，故各稅務機關源⾃法律

規定之稽徵權亦僅能於法律規定範圍內依法課稅，⾃不得拾特別

法之華投條例、獎投條例與產升條例中對華僑投資⼈營利所得適

⽤就源扣繳分離課稅之納稅優惠規定⽽引⽤與憲法牴觸之⺠法限

制妻任所規定⽽擴張稽徵權以圖利國庫，⾏政法院審理稅務⾏政

訴訟案件，亦應限於就稽徵機關課稅處分中有無依照法律規定之

範圍內審理，⾃亦不得於法律明文規定範圍外，藉司法權假六⼗

三年度判字第六七三號判例增設現⾏法律內未規定之課稅條件，

損害⼈⺠之財產權，此均與憲法規定有違。

⼆、聲請⼈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⾒解：

（⼀）對產升條例規定就源扣繳不適⽤所得稅法合併申報綜所稅

部分之立場與⾒解：

1 ⾏為時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⼗⼀條（前為獎勵投資條例第⼗六

條第⼀項第⼀款）之規定：「非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」，⽽

有中華⺠國境內公司分配與股東之盈餘者，依「華僑回國投資條

例申請投資經核准者」，其應繳納之所得稅，由所得稅法規定之

扣繳義務⼈於給付時，按給付額或應分配額就源扣繳百分之⼆



⼗，不適⽤所得稅法結算申報之規定。⾜可證明產升條例規定以

就源扣繳⽅式排除所得稅法合併結算申報⽽為特別規定之⼀。

2 產升條例第⼗⼀條中「非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」⾝分之認

定，除所得稅法第七條第⼆項及第三項之規定外，另於特別法產

升條例第⼗⼀條內針對以華僑⾝分回國投資經營事業之實際需

要，特別明文規定「依華僑回國投資條例核准在中華⺠國境內投

資」，並擔任該事業之董事、監察⼈或經理⼈者，如因經營或管

理其投資事業需要，「於⼀課稅件度內在中華⺠國境內居留超過

所得稅法第七條第⼆項第⼆款所定⼀百八⼗三天時」，⾃該事業

所分配之股利，得適⽤產升條例第⼗⼀條之規定，此⼜可證明為

產升條例對所得稅法第七條第⼆項及第三項所為特別規定之⼆。

3 特別法優於普通法：由於上述肆、⼆、（⼀） 1.2. 關於特別法

產升條例中對所得稅法內相同關係事項之特別規定，則聲請⼈之

配偶董０萍早於七⼗四年間申請經濟部投審會依華僑回國投資條

例核准回國投資偉０運輸、聯貿、偉０⼯業等公司，並分別擔任

副總經理、監察⼈或經理⼈職位等各在案，請參閱理由欄參、

⼀、（⼆)、（三）點，縱於八⼗年度居留國內⽇數超過所得稅

法所定之⼀百八⼗三天，但對其⾃偉０運輸、聯貿、偉０⼯業等

三家公司之投資營利所得，依據產升條例第⼗⼀條之規定，仍得

適⽤就源扣繳之規定，⼜基於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法律適⽤原

則，⾃應優先適⽤產升條例規定之就源扣繳分離課稅⽽不適⽤所

得稅法合併結算申報之規定。

（⼆）對⾏政法院判決適⽤⺠法第⼀千零零⼆條認定聲請⼈之配

偶董０萍為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，涉違憲法之立場與⾒解：

1 ⾏法院八⼗年度之系案判決中載有適⽤⺠法第⼀千零零⼆條

「妻以夫之住所為住所」之規定，⽽判認聲請⼈之妻董０萍在中

華⺠國境內有住所⽽為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，⾃屬限制聲請

⼈配偶董０萍之居住⾃由，牴觸憲法中男女法律地位平等與居住

遷徙⾃由之規定。⼜對聲請⼈之配偶以華僑回國投資⼈⾝分，經

營管理之需要，依產升條例第⼗⼀條規定申經內政部出入境管理

局核准居留國內⽇數超過之⼀百八⼗三天之事實（證⼆–四），

判決中均拾棄內政部境管居依法核發「港澳僑胞專⽤入出境證」

之法律依據與原因之事實，並判決認定聲請⼈之配偶為所得稅法

第七條第⼆項第⼀款及第⼆款所稱之「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

⼈」，再⽽適⽤所得稅法第七⼗⼀條第⼀項結算申報之規定，核

課綜合所得稅。尤以該利⽤⺠法違憲規定⽽認定為中華⺠國境內



居住個⼈之⾝分，⾃有牴觸憲法第七條及第⼗條及違反中央法規

標準法第⼗⼀條之規定，彰然若揭。

2 另以法律之觀點分析⺠法與所得稅法規定「住所」定義之不同

及對本案之立場：所得稅法第七條對於說明「非中華⺠國境內居

住之個⼈」之定義與⺠法第⼀千零零⼆條「住所」之定義，因立

法⽬的之不同，法律文字之定義顯不⼀致。所得稅法第七條第⼆

項規定「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」，從法律文字觀之其在中華

⺠國境內有無住所及是否為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，兩者之間

並無明定其互為因果之當然關係要件，有住所者不⼀定為中華⺠

國境內居住之個⼈，無住所者仍有可能為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

⼈。⾏政法院判決逕適⽤以⺠法第⼀千零零⼆條「夫妻住所」之

規定轉⽽適⽤於所得稅法所稱之「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」，

既不合邏輯原則亦於理難直，舉例如下：本案「妻」董０萍為華

僑⽽「夫」彭０剛在國內設有住所，判決依據⺠法⼀千零零⼆條

規定認定「妻」董０萍在國內亦設有住所，⼜以妻在⼀課稅年度

內在國內居留期間超過⼀百八⼗三天，⽽認定為「中華⺠國境內

居住之個⼈」，「妻」本⾝縱有擔任被投資公司董事、監察⼈或

經理⼈職位，並有依產升條例規定以經營被投資公司之理由申經

內政部境管局核准居留等之兩項法定條件，判決仍認為不得依據

所得稅法第七條第⼆項第⼆款、產升條例第⼗⼀條（前獎投條例

第⼗七條）之規定，享受就源扣繳之納稅優惠。反之，如「夫」

為華僑在國內無住所，⽽「妻」在國內設有住所，其「夫」未經

常居住國內，依法仍為「非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」，其以華

僑⾝份核准回國投資，雖有擔任被投資公司之董事、監察⼈或經

理⼈職位⽽停留國內超過⼀百八⼗三天，依⾏政法院適⽤⺠法第

⼀千零零⼆條妻以夫之住所為住所之主張，仍可依產升條例第⼗

⼀條（前獎投條例第⼗七條）之規定，適⽤就源扣繳分離課稅之

規定享受納稅之優惠，兩例相較，所得稅法第七條第三項「非中

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」之⾝份如依據⺠法第⼀○○⼆條夫妻住

所作基礎⽽認定，則顯使夫在國內有住所⽽⾝為華僑之妻⽅，必

將不能享受產升條例第⼗⼀條（前獎投條例第⼗七條）及所得稅

法第七條第⼆項第⼆款就源扣繳之納稅優惠之權益。⾜證⾏政法

院六⼗三年判字第六七三號判例所指「就源扣繳係以其非中華⺠

國境內居住之個⼈且無配偶居住國內之情形⽽⾔」之瑕疵畢現，

⾃屬有違憲適⽤法律之嫌。

（三）對⾏政法院判決適⽤六⼗三年判字第六七三號判例之所持



之立場與⾒解：

1 判例相當於法律或命令得為請求釋憲之對象： 

現⾏司法院⼤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⼀項第⼆款「⼈⺠、法⼈

或政黨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，遭受不法侵害，經依法定程序

提起訴訟，對於確定終局判決所適⽤之法律或命令發⽣有牴觸憲

法之疑義者。」⼜依據⼤法官會議第⼀五四號解釋理由：「最⾼

法院及⾏政法院判例，在未變更前，有其拘束⼒，可為各級法院

裁判之依據，如有違憲情形，⾃應有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法第四條

第⼀項第⼆款之適⽤」，故⾏政法院對系案終局判決適⽤之判

例，得請求解釋憲法。

2 ⾏法院六⼗三年判字第六七三號判例內載：「所得稅法第⼆條

第⼆項及獎勵投資條例第⼗七條（現修法為產升條例第⼗⼀條）

暨同條例施⾏細則第⼆⼗五條之⼀所稱就源扣繳，係以其非中華

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，且無配偶居住國內之情形⽽⾔。若配偶之

⼀⽅居住國內，為中華⺠國之納稅義務⼈，則他⽅縱居住國外，

其在國內之所得，仍應適⽤所得稅法第⼗五條規定合併申報課

稅」。

3 判例逾越產升條例就源扣繳規定之範圍： 

⾏為時產升條例之立法⽬的為促進產業升級，健全經濟發展，故

以納稅優惠⿎勵華僑回國投資條款⽽於第⼗⼀條中規定：「非中

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及在中華⺠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

事業，⽽有中華⺠國境內公司之分配與股東之盈餘，或合夥⼈應

分配之盈餘所得者，依左列規定扣繳所得稅，不適⽤所得稅結算

申報之規定：⼀、依華僑回國投資條例或外國⼈投資條例申請投

資經核准者，其應納之所得稅，由所得稅法規定之扣繳義務⼈於

給付時，按給付額或應分配額扣繳百分之⼆⼗」。⼆、非依華僑

回國投資條例或外國⼈投資條例申請投資經核准者，其規定均與

本案無涉，從略。另⾏為時所得稅法第⼆條第⼀項、第⼆項規定

「凡有中華⺠國來源所得之個⼈，應就其中華⺠國來源之所得依

本法規定課徵綜合所得稅」；「非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，⽽

有中華⺠國來源所得之個⼈，除本法另有規定外，其應納稅額分

別就源扣繳」。以上產升條例與所得稅法之規定，厥為非中華⺠

國境內居住之個⼈，適⽤就源扣繳之法律基本規定：

（1）關予「非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」之法律界定意義：所

得稅法第七條第⼆項規定：「本法稱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，

指左列兩種：⼀、在中華⺠國境內住所，並經常居住於中華⺠國



境內者。⼆、在中華⺠國境內無住所，⽽於⼀課稅年度內在中華

⺠國境內居留合計滿⼀百八⼗三天者。同法條第三項規定：本法

稱非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，係指前項規定以外之個⼈。」該

「前項規定以外之個⼈」，所得稅法雖未明釋，但產升條例第⼗

⼀條對此已有明確之規定⽽為呼應，容後敘。

（2）產升條例對所得稅法規定事項之特別規定：政府為謀求經

濟發展，極需外資進入國內，尤以⿎勵華僑回國投資為⾸，惟為

⿎勵華僑回國之興趣排除現⾏稅法中無⿎勵性與非優惠性之規

定，明確規定租稅優惠之誘因，為此特別對國外華僑之非中華⺠

國境內居住之個⼈回國投資者，特於產升條例第⼗⼀條中明確規

定，依華僑回國投資條例核准在中華⺠國境內投資者之納稅優惠

條件，以特別立法排除所得稅法適⽤之法律文字，如：該條第⼀

項規定由所得稅法規定扣繳義務⼈按給付額扣繳百分之⼆⼗，不

再適⽤所得稅法結算申報之規定，請參閱前述肆、⼆、（三）不

再重述。嗣該條第⼆項「非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，經依華僑

回國投資條例或外國⼈投資條例核准在中華⺠國境內投資，並擔

任該事業之董事、監察⼈或經理⼈者，如因經營或管理其投資事

業需要，於⼀課稅年度內在中華⺠國境內居留期間超過所得稅法

第七條第⼆項之所定⼀百八⼗三天時，其⾃該事業所分配之股

利，適⽤前項之規定。」俾使回國投資並親⾃參與經營管理⽽擔

任董、監事或經理⼈之華僑，縱然居留中華⺠國境內之⽇數超過

⼀百八⼗三天⽽有中華⺠國來源之營利所得，仍可享有適⽤就源

扣繳之納稅優惠之特別規定。該條例之居留國內超過⼀八三天，

法律效⼒優於所得稅法第七條第⼆項所為之相同規定，法意明確

⽽肯定，應勿置疑。

（3）判例牴觸憲法之規定：經查上述所得稅法及獎投條例之規

定，著重在非中華⺠國境內居住個⼈之華僑⾝分⽽申請核准投資

與實際參與經營者之事實為就源扣繳分離課稅納稅優惠之條件，

迄未規定結婚對象是否為中華⺠國之公⺠及回國投資之華僑之配

偶是否在中國境內有住所為其異於就源扣繳分離課稅之條件，故

六⼗三年判字第六七三號判例中增設之「無配偶居住國內」始能

適⽤就源扣繳分離課稅之條件，顯已逾越所得稅法及產升條例兩

者所定之課稅範圍，⾃有牴觸憲法第⼗五條保障財產權及第⼗九

條依法律納稅之規定。

伍、本案曾於⾏政訴訟起訴狀理由中，引述 鈞院釋字第三七⼀號



解釋，列舉本案處分適⽤法律涉有牴觸憲法之疑義，懇請裁定停

⽌訴訟程序並先⾏聲請解釋憲法，以求解決⽽未獲准，謹予說

明。

陸、綜上論結：請求 鈞院⼤法官會議對⾏政法院八⼗五年判字第

五六○號確定判決中所適⽤之⾏政法院六⼗三年度判字第六七三

號判例牴觸憲法第⼗五條、第⼗九條之規定，及適⽤⺠法第⼀千

零零⼆條規定牴觸憲法第七條、第⼗條之規定，均賜予違憲審

理，並宣告其違反憲法規定⽽確立憲法保障⼈⺠權益之法意，以

彰法治，國家幸甚！⼈⺠幸甚！

柒、證明文件之名稱與件數：

⼀、⾏政院八⼗五年綜合所得稅⾏政訴訟案之八⼗五年度判字第

五六○號再審判決書影本（證⼀–⼀）。八⼗四年度判字第⼆八

四四號判決書影本（⼀–⼆）。 

⼆、香港永久性居⺠⾝份證影本（證⼆–⼀）、董０萍之香港中

華旅⾏社及中華⺠國僑務委員會之華僑⾝份印鑑證明書影本（證

⼆–⼆–三）、內政部入出境管理局核發之港澳僑胞專⽤入出境證

影本（證⼆–四）。 

三、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七⼗四年⼗⽉四⽇經投審（74）秘字

第四⼆六九號核准投資偉０運輸股份有限公司函影本（證三–

⼀）、經濟部變更登記事項卡影本（證三–⼆）。 

四、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七⼗四年九⽉⼗八⽇經投審（79）秘

字第四○三七號核准投資貿０股份有限公司函影本（證四–

⼀）、經濟部變更登記事項卡影本（證四–⼆）。 

五、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七⼗九年四⽉⼆⽇經投審（79）秘字

第⼆⼆九六號核准投資偉０⼯業股份有限公司函影本（證五–

⼀）、經濟部變更登記事項卡影本（證五–⼆）。 

六、八⼗年度偉０運輸股份有限公司、貿０股份有限公司及偉０

⼯業股份有限公司之扣繳憑單影本。

七、彭０剛之⼾⼝名簿影本。

另附代理聲請釋憲委任書正本。

謹呈

司法院 公鑒

聲 請 ⼈：彭 ０ 剛



聲請⼈代理⼈：張 萬 傑 律師

中 華 ⺠ 國 八⼗五 年 六 ⽉ ⼗五 ⽇

附件⼀、之（⼀) 

⾏政法院判決 八⼗五年度判字第五六○號

再審原告

訴訟代理⼈ 張 萬 傑 律師

再審被告 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

右當事⼈間因綜合所得稅事件，再審原告對本院中華⺠國八⼗四

年⼗⼀⽉⼗六⽇八⼗四年度判字第⼆八四四號判決提起再審之

訴。本院判決如左：

主 文

再審之訴駁回。

事 實

緣再審原告八⼗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，原申報綜合所得額新

台幣（下同）八七、八⼀四、四七元，淨額為八七、⼀八九、六

⼆五元。再審被告初查將其⾃⾏列報之分離課稅營利所得⼆四、

七六⼆、⼆五四元，併入當年度綜合所得總額，核定其綜合所得

淨額為⼀⼀⼆、○○⼀、八七九元。再審原告就其配偶彭董０萍

取⾃偉０運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偉０運輸公司）、貿０倉

儲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貿０公司）及偉０⼯業股份有限公司

（以下簡稱偉０⼯業公司）之營利所得共計⼆四、七六⼆、⼆五

四元部分，申經復查結果，未准變更，提起訴願，再訴願，遞遭

決定駁回，提起⾏政訴訟，亦經本院八⼗四年度判字第⼆八四四

號判決駁回。再審原告以原判決適⽤法規顯有錯誤，對之提起再

審之訴，茲摘敘兩辯意旨於次：

再審原告起訴意旨及補充理由略謂：壹、本案系爭標的之股利類

別與取得⼈⾝份判認錯誤：⼀、本案訟爭起因之判認錯誤：

（⼀）訟爭之起因：原告配偶華僑董０萍⾃七⼗四年起先後三次

呈「經濟部核准華僑回國投資取得之股利」，七⼗四年、七⼗五

年度再審被告均准依華僑回國投資條例與獎勵投資條例就源扣繳

分離課徵所得稅，並均存有檔案可稽，為再審被告不爭。八⼗年



度再審被告不准就源扣繳，另為合併申報課稅處分，始有本案訴

訟，再審被告與判決對此亦不辯解⽽認同事實。判決理由中未敘

明本案發⽣原因證據事實與構成投資所得之屬性類別，如同⼈有

男女，案因性別⽽異，不究性別，即爭因未明，同理，判決理由

⾃與主文前後⽭盾。（⼆）華僑回國投資條例限制條件與中華⺠

國境內居留個⼈投資者不同，判決未承依同條例規定與案件證據

予以斟酌：1 查華僑投資之出資種類與資⾦來源，依照華僑回國

投資條例第三條均有嚴格限制， 如（1）該條第⼆款「匯入或攜

入外匯構成之現⾦」，第三款「⾃備外匯輸入之⾃⽤機器設備或

原料等之必須國外資⾦移入國內投入⽣產事業限制條件。(2）該

條例第七條投資申請⼿續。(3）該條例第八條出資之報請查核及

違反之處置。（4）該條例第⼆⼗三條虛偽情事之處罰。(5）經

投審會七⼗四年⼗⽉四⽇經投審（74）字第四⼆六七九號函說明

五、七⼗四年九⽉⼗八⽇經投審（74）秘字第四○三七號函說明

三中，均有載明：「本案應在中華⺠國境內成交，且轉受讓雙⽅

不得在國內以新台幣⽀付價款，應以外匯承購或在國外⽀付」等

頗多限制條件，符合上述法定條件者，經濟部審明後始准以華僑

⾝份回國投資與投資所得享有產升條例中之租稅優惠之獎勵。但

請注意者，為中華國境內取留個⼈之投資，法律則未有上項投資

資⾦限制之規定，僅可利⽤其在國內之資⾦作為投資之資⾦，兩

者在法律上具有頗⼤之差異，故同為投資營利所得：⼀、為中華

⺠國境內居留者之投資營利所得，⼀為中華⺠國境內居留者之投

資營利所得，⾜證投資⼈因⾝份之不同⽽異其投資限制與優惠條

件之法律規定，且⼀為特別法之規定，⼀為公司法中對⼀般⼈⺠

投資之規定，因⽽立法制頒產升條例第⼗⼀條、前為獎投條例第

⼗六、⼗七條對華僑回國投資所得之分離課稅，就源扣繳之特別

規定，兩者區分⾄為明確，憾未就上述證據斟酌判正。2 兩者法

律規定之課稅⽅式不同；華僑回國投資所得者依產升條例第⼗⼀

條就源扣繳分離課稅，中華⺠國境內居留投資所得者依所得稅法

規定合併申報。（三）本案董０萍之華僑⾝分之投資與投資所

得，誤判為中華⺠國境內居留個⼈⾝分之投資與投資所得，⼜因

未承究明判正，環環相扣，前錯導致後誤，致有理由中之證據事

實與主文之⽭盾，進⽽導致結論適⽤課稅法律之錯誤。⼆、案情

因果證據未予合併論究，適⽤法律之錯誤：（⼀）審理案件須依

據因果證據與事實究明案情發⽣始末，不得切割臆斷案情證據，

斷章取義，為執法者堅守不變之原則。本案發⽣肇因於經濟部依



華僑回國投資條例專案核准董釔萍以華僑⾝分攜國外資⾦回國投

資上述國內三公司。復查系爭偉０運輸公司之七⼗四與七⼗五年

度股利所得，再審被告已核准就源扣繳並有檔卷紀錄可稽。為其

不爭不辯之證據事實。茲其特就董０萍八⼗年度取得上述該公司

之股利所得，與前案情況完全相同，竟不准就源扣繳⽽以合併申

報課徵綜所稅處分，⾃係將同⼈、同事實、同華僑回國投條例規

定，案發與⾏為時不可分之案情予以前後分割，捨棄核准本案時

之原因事實法律依據與以前年度核准就源扣繳之證據，截取後年

度之同案投資所得另為處分。本案三公司中之另兩系案公司亦

同，雖然華僑投資後之延續年度不同，但投資所得之類別屬性與

發⽣之原因則⼀，沒有投資焉有投資所得，兩者具有密不可分之

因果關係，本判決未予分別究明採證本案華僑投資營利所得發⽣

之原因，再審被告倒果為因，⽽不以華僑投資論斷，判決理由與

主文顯有不符與⽭盾。（⼆）判決捨棄本案證據事實與本案華僑

董０萍核准回國投資之當時法律規定–華投條例、產升條例與獎

投條例等，並概予忽視上述特別法三條例之存在與投資⾏為所發

⽣之事實法律關係，另以普通法之所得稅法與⺠法規定⽽為判

決，⾃係分割案情因果關係證據斷章取義，適⽤法律顯有偏頗，

⽽有率斷之嫌，殊難折服。貳、增設課稅條件超越現⾏法律規定

範圍之誤：憲法第⼗九條規定：「⼈⺠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」，

亦即政府機關雖有依法課稅之公權⼒，但⼈⺠亦有排除非依法律

課稅之憲法保障權，故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規定「關於⼈⺠權

利義務事項應以法律定之」之規定，在在顯⽰稅捐法律主義之原

則，以防⽌國家稽徵⾏政權⼒之濫⽤，以落實憲法第⼗五條（經

濟上之受益權）「⼈⺠之⽣存權、⼯作權及財產權，應予保障」

之規定，藉以彰顯國家⾏政之法治精神。⼜憲法第七條（法律地

位之平等），中華⺠國⼈⺠、無分男女、宗教、種族、階級、黨

派在法律上⼀律平等。憲法第⼗條（居住遷徙之⾃由），⼈⺠有

居住遷徙之⾃由之明文規定，以保障⼈⺠男女法律地位之平等與

男女居住遷徙之⾃由。準此，復按⺠法第⼀千零零⼆條（夫妻之

住所）「妻以夫之住所為住所‥但當事⼈另有約定者，不在此

限」之限制規定，兩者顯有牴觸⽽破壞男女法律地位平等之規定

並損及女性權益。惟法律不得牴觸憲法、命令不得牴觸憲法或法

律，為中央法規標準法第⼗⼀條所明定。各⾏政機關均應遵守之

法律原則⽽受約束，且⺠法第⼆章第⼆節夫妻財產權及第四草中

之監護權，男女法律地位不平等之規定部分，業經司法院先後明



確解釋，限期修法，⾜資為鑑。故各稅務機關源⾃法律規定之稽

徵權，亦僅能於法律規定範圍內依法課稅，⾃不得捨特別法華投

條例與產升條例中對華僑投資⼈營利所得適⽤就源扣繳分離課稅

之納稅優惠規定⽽引⽤與憲法牴觸之⺠法限制妻住所及棄置產升

條例核准華僑回國投資⼈境內居留規定⽽擴張稽徵權以圖利國

庫。⼤院為最⾼⾏政救濟機關審理稅務⾏政訴訟案件，亦應限於

就稽徵機關課稅處分中有無依照法律規定之範圍內審理，⾃亦不

得於法律明文規定範圍外，藉司法權假六⼗三年度判字第六七三

號判例增設現⾏法律內未規定之課稅條件，損害⼈⺠之財產權，

此均與華投條例、產升條例、中央法規標準法及憲法規定有違。

參、不適⽤產升條例特別規定就源扣繳⽽適⽤所得稅法⼀般規定

合併申報綜所稅部分之適⽤法律錯誤：⼀、⾏為時產升條例第⼗

⼀條之規定：「非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」，⽽有中華⺠國境

內之公司分配與股東之盈餘者，依華僑回國投資條例申請投資經

核准者，其應繳納之所得稅，由所得稅法規定之扣繳義務⼈於給

付時，按給付額或應分配就源扣繳百分之⼆⼗，不適⽤所得稅法

結算申報之規定」，及同條例第⼆條規定本條例與其他法律之適

⽤順序，⾜可證明為產升條例規定以就源扣繳⽅式排所得稅法合

併結算申報所為之同⼀事項特別規定，文字明確可查，判決理由

指謂無特別規定之語，⽤法顯有錯誤。⼆、產升條例第⼗⼀條中

「非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」⾝分之認定，除所得稅法第七條

第⼆項及第三項之規定外，另特別法產升條例第⼗⼀條內針對以

華僑⾝分回國投資經營事業之實際需要，特別明文規定「依華僑

回國投資條例核准在中華⺠國境內投資，並擔任該事業之董事、

監察⼈或經理⼈者，如因經營或管理其投資事業需要，於⼀課稅

年度內在中華⺠國境內居留期間超過所得稅法第七條第⼆項第⼆

款所定⼀百八⼗三天時」，⾃該事業所分配之股利，得適⽤產升

條例⼗⼀條之規定。此⼜可證明為產升條例對所得稅法第七條第

⼆項及第三項同⼀事項所為之特別規定，文字明確可查，判決理

由指謂無特別規定之⾔，⽤法有誤。三、以判例推翻特別法優於

普通法殊值商榷：由於上述參、⼀、⼆、關於特別法產升條例中

對所得稅法內相同關係事項之特別規定，則再審原告之配偶董０

萍早於七⼗四年間申請經經濟部投審會依華僑回國投資條例核准

回國投資偉０運輸、貿０倉儲與偉０⼯業等公司，並分別擔任副

總經理或經理⼈職位等各在案。縱於八⼗年度居留國內⽇數均超

過所得稅法所定之⼀百八⼗三天，但對其取⾃偉０運輸、貿０倉



儲、偉０⼯業等三家公司之投資營利所得，依據產升條例第⼗⼀

條之規定，仍得適⽤該條就源扣繳之規定。⼜基於特別法優於普

通法之法律適⽤原則，⾃應優先適⽤產升條例規定之就源扣繳分

離課稅⽽不適⽤所得稅法合併結算申報之規定。以判例推翻特別

法之明文規定，其適法性，殊值商榷。請再斟酌。肆、本案捨棄

入境證據適⽤⺠法第⼀千零零⼆條認定華僑配偶董０萍為中華⺠

國境內居住之個⼈，涉及逾越法律規定範圍之錯誤：（⼀）⼤院

八⼗年度系案判決中均有參⽤⺠法第⼀千零零⼆條「妻以夫之住

所為住所」之規定，⽽判認董０萍在中華⺠國境內有住所（事實

上境內無住所）⽽為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，⾃屬限制原告配

偶董０萍之居住⾃由，牴觸憲法中男女法律地位平等與居住遷徙

⾃由之規定。⼜對董０萍以華僑回國投資⼈⾝分，經營管理之需

要，依產升條例第⼗⼀條規定申經內政部入出境管理局核准居留

國內⽇數超過之⼀百八⼗三天之事實，判決中均捨棄內政部境管

局依法核發「港澳僑胞專⽤入出境證」之法律依據與原因之事

實，並判決認定原告之配偶為所得稅法第七條第⼆項第⼀款及第

⼆款所稱之「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」，轉⽽適⽤所得稅法第

七⼗⼀條第⼀項結算申報之規定，核課綜合所得稅。尤以利⽤該

⺠法違憲規定⽽認定為中華⺠國境內居住個⼈之⾝分，⾃有牴觸

憲法第七條及第⼗條及違反中央法規標準法第⼗⼀條之規定，並

逾越產升條例第⼗⼀條規定範圍⽽彰然若揭。（⼆）另以法律之

立場析述⺠法與所得稅法規定住所定義之不同，證明本案判決適

⽤法律之錯誤：所得稅法第七條對於說明「非中華⺠國境內居住

之個⼈」之定義與⺠法第⼀千零零⼆條「住所」之定義，因立法

⽬的之不同，法律文字之定義顯不⼀致。所得稅法第七條第⼆項

規定「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」，從法律文字觀之其在中華⺠

國境內「有」「無」住所及是否為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，兩

者之間並無明定其互為因果之當然關係要件，有住所者不⼀定為

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，無住所者仍有可能為中華⺠國境內居

住之個⼈。再審被告與⼤院判決主張理由以⺠法第⼀千零零⼆條

「夫妻住所」之規定為基礎，先以再審原告彭０剛在境內有住

所，轉⽽適⽤於所得稅法所稱之「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」⽽

認定董０萍為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，既不合邏輯原則亦於理

難直。舉例如下：本案「妻」董０萍為華僑⽽「夫」彭０剛在國

內設有住所，判決依據⺠法第⼀千零零⼆條規定認定「妻」董０

萍在國內亦設有住所，⼜以妻在⼀課稅年度內在國內居留期間超



過⼀百八⼗三天，⽽認定為「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」，

「妻」本⾝縱有擔任被投資公司董事、監察⼈或經理⼈職位，並

有依產升條例規定以經營被投資公司之理由申經內政部境管局核

准居留等之兩項法定證據條件，判決仍認為不得依據所得稅法第

七條第⼆項第⼆款、產升條例第⼗⼀條之規定，享受就源扣繳之

納稅優惠。反之，如「夫」為華僑在國內無住所，⽽「妻」在國

內設有住所，其「夫」未經常居住國內，依法仍為「非中華⺠國

境內居住之個⼈」，其以華僑⾝分核准回國投資，雖有擔任被投

資公司之董事、監察⼈或經理⼈職位⽽停留國內超過⼀百八⼗三

天，依⼤院適⽤⺠法第⼀千零零⼆條妻以夫之住所為住所之主

張，仍可依產升條例第⼗⼀條之規定，適⽤就源扣繳分離課稅之

規定享受納稅之優惠。兩例相較，所得稅法第七條第三項「非中

華⺠國居住之個⼈」之⾝份如依據⺠法第⼀千零零⼆條夫妻住所

作基礎⽽認定，則顯使夫在國有住所⽽⾝為華僑之妻⽅，必將不

能享受產升條例第⼗⼀條及所得稅法第七條第⼆項第⼆款就源扣

繳之納稅優惠之權益。⾜證判決理由中所引⼤院六⼗三年判字第

六七三號判例所指「就源扣繳係以其非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

且無配偶居住國內之情形⽽⾔」及財政部五⼗九年九⽉⼗九⽇台

財稅第⼆七⼀五號函釋之瑕疵畢現，證非產升條例、獎投條例之

立法原意，擴張解釋，援例⽤法仍不無偏頗之誤。董０萍迄今仍

未在中華⺠國境內設立「⼾籍」、「住所」、「未領⾝分證」⼾

籍法上之法定⾝分證件，被告所給董０萍之外僑納稅編號為「

00000000PE」並非⾝分證號碼，⾜證被告亦將其歸屬外僑並非

中華⺠國境內有住所之個⼈。外僑⾝份者之綜所稅個案處理與在

中華⺠國境內設有⼾籍住所者綜所稅合併申報之⽅式不同，被告

兩種不同之處分事實，更與本案判決合併申報之意旨⽭盾。

（三）⼤院判決適⽤與現⾏有效法律衝突⽭盾之六⼗三年判字第

六七三號判例之誤：１、⾏政法院六⼗三年判字第六七三號判例

內載：「所得稅法第⼆條第⼆項及獎勵投資條例第⼗七條暨同條

例施⾏細則第⼆⼗五條之⼀所稱就源扣繳，係以其非中華⺠國境

內居住之個⼈，且無配偶居住國內之情形⽽⾔。若配偶之⼀⽅居

住國內，為中華⺠國之納稅義務⼈，則他⽅縱居住國外，其在國

內之所得，仍應適⽤所得稅法第⼗五條規定合併申報課稅」。

２、判例逾越產升條例就源扣繳規定範圍之錯誤：⾏為時產升條

例之立法意旨為獎勵投資，故以納稅優惠⿎勵華僑回國投資⽽於

第⼗⼀條規定：「非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及在中華⺠國境內



無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事業，⽽有中華⺠國境內公司之分配與股

東之盈餘，或合夥⼈應分配之盈餘所得者，依左列規定扣繳所得

稅，不適⽤所得稅法結算申報之規定：⼀、依華僑回國投資條例

或外國⼈投資條例申請投資經核准者，其應納之所得稅，由所得

稅法規定之扣繳義務⼈於給付時，按給付額或應分配額扣繳百分

之⼆⼗」。另⾏為時所得稅法第⼆條第⼀項、第⼆項規定「凡有

中華⺠國來源所得之個⼈，應就其中華⺠國來源之所得依本法規

定課徵綜合所得稅」；「非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，⽽有中華

⺠國來源之所得，除本法另有規定外，其應納稅額分別就源扣

繳」。以上產升條例與所得稅法之規定，厥為非中華⺠國境內居

住之個⼈，適⽤就源扣繳之法律基本規定，⾄非依華僑回國投資

條例或外國⼈投資條例申請投資經核准者，其取得所得與納稅條

件，所得稅法第⼀、⼆、四章中均有與產升條例第⼗⼀條不同之

申報納稅規定，兩者明確區分。本案處分適⽤法律混淆為訟爭之

源：(1）關於「非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」之法律界定意義：

所得稅法第七條第⼆項規定：「本法稱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

⼈，指左列兩種：⼀、在中華⺠國境內有住所，並經常居住於中

華⺠國境內者。⼆、在中華⺠國境內無住所，⽽於⼀課稅年度內

在中華⺠國境內居留合計滿⼀百八⼗三天者。同法條第三項規

定：本法稱非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，係指前項規定以外之個

⼈」該「前項規定以外之個⼈」，所得稅法雖未明釋，但產升條

例第⼗⼀條中對此已有明確之特別規定⽽為呼應，以濟其短，俾

免執法者誤解⽽滋⽣疑端，析述於后：(2）產升條例對所得稅法

規定事項之特別規定：政府為謀求經濟發展，極需外貿進入國

內，尤以⿎勵華僑回國投資為⾸，惟為⿎勵華僑回國之興趣排除

現⾏稅法中無⿎勵性與非優惠性之規定，明確規定租稅優惠之誘

因，為此特別對國外華僑之非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回國投資

者，特於產升條例第⼗⼀條中明確規定，依華僑回國投資條例核

准在中華⺠國境內投資者之納稅優惠條件，以特別立法排除所得

稅法適⽤之法律文字，如「非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，經依華

僑回國投資條例或外國⼈投資條例核准在中華⺠國境內投資，並

擔任該事業之董事、監察⼈或經理⼈者，如因經營或管理其投資

事業需要，於⼀課稅年度內在中華⺠國境內居留期間超過所得稅

法第七條第⼆項第⼆款所定⼀百八⼗三天時，其⾃該事業所分配

之股利，得適⽤前項之規定。」前獎投條例第⼗六、⼗七條中亦

有相同之規定，俾使回國投資並親⾃參與經營管理⽽擔任董、監



事或經理⼈之華僑，縱然居留中華⺠國境內之⽇數超過⼀百八⼗

三天⽽有中華⺠國來源之營利所得，仍得享有適⽤就源扣繳之納

稅優惠之特別規定。該條例規定之居留國內超過⼀八三天，法律

效⼒優於所得稅法第七條第⼆項所為之相同規定，法意明確肯定

⽽杜爭議，惟將該境內居留超過⼀八三天以上引⽤⾏政命令財政

部八⼗年七⽉三⽇台財稅第○○八六九七⼆八⼀號函釋，判解為

經常住在國內⽽為中華⺠國境內居留⼈之判認條件，仍以無優先

為判決，顯有失誤。（3）判例牴觸憲法之規定：經查上述所得

稅法及獎投條例之規定，著重在非中華⺠國境內居住個⼈之華僑

⾝份⽽申請核准投資與實際參與經營者之事實為就源扣繳分離課

稅納稅優惠之條件，迄未規定結婚對象是否為中華⺠國之公⺠及

回國投資之華僑之配偶是否在中華⺠國境內有住所為其異於就源

扣繳分離課稅之條件，故六⼗三年判字第六七三號判例及財政部

五⼗九年台財稅第⼆七⼀五號函釋中增設之「無配偶居住國內」

始能適⽤就源扣繳分離課稅之條件，⾃有牴觸憲法第⼗五條保障

財產權及第⼗九條依法律納稅之規定，顯已逾越所得稅法及產升

條例兩者所定之課稅範圍。（4)明令放寬不論是否攜帶眷屬⼦女

回國定居，均得就源扣繳百分之⼆⼗之租稅優惠：財政部七⼗五

年四⽉⼗七⽇台財稅第七五⼆⼀五五三號函⾏政院香港⼩組，載

明副本抄送被告北市國稅局，主旨：「依華僑回國投資條例核准

回國投資，並擔任該核准投資事業之董事、監察⼈或經理⼈者，

如因經營或管理其投資事業需要，於⼀課稅年度在我國境內居留

期間超過⼀百八⼗三天時，不論其是否攜帶⼦女回國定居，其⾃

該投資條例所分配之股利，均得依獎勵投資條例第⼗七條規定，

適⽤同條例第⼗六條第⼀項第⼀款規定，就源扣繳百分之⼆⼗所

得稅。」，財政部為⿎勵華僑回國投資既明令放寬⿎勵條件寬⾄

攜帶眷屬⼦女回國定居者仍可就源扣繳之範圍。上述眷屬⼆字，

⾃應解為包括配偶之夫或妻；上述定居⼆字，⾃應解為包括久居

境內超過⼀百八⼗三天並登記設立⼾籍，⾜⾒放寬範圍頗⼤，況

上述函釋針對香港華僑⽽為，董０萍為香港華僑，⾃應適⽤。六

⼗三年判字第六七三號判決及本案判決理由第⼗八中所依據財政

部五⼗九年九⽉⼗九⽇台財稅字第⼆七⼀五九號對所得稅法之令

釋，兩者均在七⼗五年函釋之前，依後令推翻前令之法律適⽤原

則，⾃應依後者辦理，憾被捨棄⽽採⽤五⼗九年者，仍固守判例

與前令⽽與主管機關財政部之後釋⽭盾，請再斟酌。伍、兩種法

律與解釋規定不⼀時，應適⽤最有利當事⼈者為準：本案華僑回



國投資法律與釋函規定寬嚴不⼀，有利華僑回國投資者，計有華

投條例、產升條例及財政部七⼗五年四⽉⼗七⽇台財稅第七五⼆

⼀五五三號函（證⼗⼀）等，有利稅收國庫者，判決理由中列舉

計有所得稅法、財政部五⼗九年九⽉⼗九⽇台財稅第⼆七⼀五號

令等，以上各項規定之納稅權益寬嚴差距頗⼤，誠為本案爭議關

鍵。經查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「應以法律規定之事項」、第六

條「命令訂定事項之限制」、第⼗⼀條「法令之位階」、第⼗六

條「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」、第⼗八條「從新從優原則」。

⼜產升條例第⼆條，本條例與其他法律適⽤之順序，但書「但其

他法律規定較本案條例更有利者，適⽤最有利之法律」等，事關

⼈⺠權益，已有明確之規定，亦在在表明應適⽤法律之原則，⾃

應就對當事⼈最有利者為之。六、對於被告答辯之爭議：⼀、對

於答辯理由⼀，第⼗⾏，再審原告所爭議者為六⼗三年判字第六

七三號判例⽽為本案判決，深有超越獎勵投資條例第⼗七條及同

條例徵收細則第⼆⼗五條之⼀、促住產業升級條例第⼗⼀條及所

得稅法第⼆條第⼆項之法律文字規定範圍。嗣司法院釋字第三七

⼀號規定「‥法官於審理案件時，對於應適⽤之法律，依其合理

之確信，認為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，⾃應許其先⾏聲請解釋憲

法‥」，懇請⼤院賜准報請⼤法官會議解釋，其結果如該判例解

釋為正確，嗣後政通⼈和，⼈⺠遵⾏不再質疑，如為撤銷，⾜⽰

⼤院執法公正，審理案件寬容坦蕩之風範，萬⺠讚仰，請斟酌。

⼆、對於答辯理由⼀、第⼗五⾏，再審原告所爭議者為財政部之

函釋為⾏政命令，據該命令⽽為判決，⽽該命令解釋顯有牴觸憲

法與逾越所得稅法第⼆條第⼆項、第七⼗三條第⼀項、獎勵投資

條例第⼗七條及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⼗⼀條之規定之範圍，對照

命令與上述各項法律之文字確有不符，懇請斟酌函請⼤法官會議

解釋，該命令有否違反憲法規定，以息徵納雙⽅爭議，無任企

待。三、對於答辯理由三、第⼀⾏，（⼀）經查⺠法第⼀千零零

⼆條之但書規定文字：「但約定夫以妻之住所為住所或妻以贅夫

之住所為住所者從其約定」。上述「約定」兩字，並無規定必須

以「書⾯約定」及「⼝頭約定」無效之文字，亦即書⾯或⼝頭約

定均可，況夫妻間⽇夜相處瑣事萬端，強以事必書⾯約定或覓具

證⼈作證⽽不准⼝頭約定等，均有違常情，於法亦不合。換⾔

之，即有書⾯約定亦可疑其臨訴補辦？爭議仍多，本案彭０剛與

董０萍夫妻⼝頭約定各以其設籍住所為住所，⾃屬適法。難以認

定其在中華⺠國境內有住所。（⼆）⺠法第⼀千零零⼆條前段



「妻以夫之住所為住所」規定牴觸憲法第七條（平等權）：「中

華⺠國⼈⺠，無分男女、宗教、種族、階級、黨派，在法律上⼀

律平等」之規定，迭經婦女團體遊⾏抗議為男女不平等之法律⽽

違憲，損害⼈⺠權益，再審被告之辯更可證明。司法主管單位正

在修法中，請依司法院釋字第三七⼀號賜准報請⼤法官解釋該⺠

法第⼀千零零⼆條規定及引該條規定課稅損及⼈⺠權益之處分與

判決。四、對於答辯理由三、第三⾏，再審原告就本點所爭議者

為其配偶董０萍居留國境內⼆四⼆天，係依華僑回國投資條例及

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⼗⼀條第⼆項之明確規定「於⼀課稅年度內

在中華⺠國境內居留期間超過所得稅法第七條第⼆項第⼆款所定

⼀百八⼗三天時，⾃該事業所分配之股利，得適⽤前項之規

定」。董０萍基於香港華僑回國投資擔任公司經理⼈之證明⾝

分，依法申請內政部入出境管理局核准者，詳⾒再審狀理由欄，

「得」與「不得」適⽤前項規定，上述法律爭議與判決認定之事

實，有否違反憲法規定，請依司法院釋字第三七⼀號解釋報請⼤

法官明釋，以昭公允。五、對於答辯理由四、第⼆⾏，再審原告

所爭議者：（⼀）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既⼰明確規定華僑回國投資

（董０萍條件證據符合）取得中華⺠國境內公司股利之所得，由

所得稅法規定之扣繳義務⼈於給付額時按給付扣繳百分之⼆⼗，

對照「所得稅法第七⼗三條第⼀項就源扣繳」之規定，⾃係相同

事項⽽作特別規定。（⼆）同該條例第⼗⼀條第項末段「不適⽤

所得稅法結算申報之規定」，對照「所得稅法第七⼗⼀條第⼀項

結算申報之規定」，⾃係相同事項之特別規定。（三）以上兩

者，再審被告所辯不⾜採。⼤院據以判決⾃有牴觸憲法之疑，懇

請斟酌賜依司法院釋字第三七⼀號報請⼤法官會議解釋，以息爭

議。七、綜上所述，本案⾏政訴訟判決適⽤⺠法、⼤院判例、財

政部函釋所得稅法條文等，拾棄華僑回國投資條例、促進產業升

級條例之規定所為原告之訴駁回，顯有適法律錯誤違憲之疑，請

准判決廢棄或賜准依司法院第三七⼀號解釋函請⼤法官解釋，以

資適法⽽⽌爭議。

再審被告簽辯意旨略稱：⼀、按「凡有中華⺠國來源所得之個

⼈，應就其中華⺠國來源之所得，依本法規定課徵綜合所得稅。

非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⽽有中華⺠國來源所得者，除本法另

有規定外，其應納稅額分別就源扣繳。」「本法稱中華⺠國境內

居住之個⼈，指左列兩種：⼀、在中華⺠國境內有住所，並經常

居住中華⺠國境內者。⼆、在中華⺠國境內無住所，⽽於課稅年



度內在中華⺠國境內居留合計滿⼀百八⼗三天者。」「本法稱非

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，係指前項規定以外之個⼈。」分別為

⾏為時所得稅法第⼆條、第七條第⼆項及第三項所明定。⽽納稅

義務⼈之配偶有所得稅法第⼗四條各類所得者，應由納稅義務⼈

合併申報課稅，復為同法第⼗五條所規定。⼜所得稅法第⼆條第

⼆項及當時獎勵投資條例第⼗七條（現⼰改為促進產業升級條例

第⼗⼀條第⼆項）暨同條例施⾏細則第⼆⼗五條之⼀所稱就源扣

繳，係指非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，且無配偶居住國內之情形

⽽⾔。若配偶之⼀⽅居住國內，為中華⺠國納稅義務⼈，則他⽅

縱居國外，其在國內之所得，仍應適⽤所得稅法第⼗五條規定合

併申報課稅。⼤院著有六⼗三年判字第六七三號判例可資參照。

末按「‥納稅義務⼈配偶，不論係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或非

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，凡有中華⺠國來源所得者，應由納稅

義務⼈合併其配偶之所得申報課稅，‥不適⽤所得稅法第七⼗三

條第⼀項就源扣繳之規定。」亦經財政部五⼗九年九⽉⼗九⽇台

財稅第⼆七⼀五九號令釋（參閱財政部編列八⼗三年版所得稅法

令彙編第⼆⼆⼀⾴）有案。⼆、本件原核定將再審原告申報分離

課稅之營利所得併其綜合所得核定總額為⼀⼀⼆、五七六、六六

⼀元，淨額為⼀⼀⼆、○○⼀、八七九元，發單補徵其八⼗年度

綜合所得稅。三、經查再審原告⾃七⼗三年六⽉間即設籍在中華

⺠國境內有住所，有⼾籍謄本可稽，再審原告與其配偶彭董０萍

既無以妻之住所為住所之約定，依⺠法第⼀千零零⼆條規定，其

配偶仍為應認定在中華⺠國境內有住所，且再審原告及其配偶八

⼗年度在中華⺠國境內居留分別有⼆八九天及⼆四⼆天，堪認有

經常居住中華⺠國境內之事實。是再審原告及其配偶顯屬所得稅

法第七條第⼆項第⼀款所稱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，再審原告

仍應將配偶所得合併申報，是本局將再審原告配偶彭董０萍營利

所得併計當年度綜合所得總額核課，徵諸⾸揭法條函釋規定，並

無不合。四、再審原告雖主張其配偶取得之系爭利息，應優先適

⽤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⼗⼀條之特別規定云云，惟查特別法優於

普通法，固為法律適⽤之原則，但其優先適⽤，係指法規對其他

法規所規定之同⼀事項⽽為特別之規定者⽽⾔。就⾏為時促進產

業升級條例及所得稅法有關條文，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並未對所得

稅法第七條第⼆項第⼀款之「在中華⺠國境內有住所，並經常居

住中華⺠國境內者」應適⽤所得稅法第七⼗⼀條第⼀項結算申報

之規定，作特別規定，⾃無優先適⽤可⾔，則本件再審原告之配



偶取⾃中華⺠國來源之所得，⾃應由再審原告合併申報。次查再

審原告就其為⾏為時所得稅法第七條第⼆項第⼀款所稱之中華⺠

國境內居住之個⼈，並無爭議，則其配偶縱屬非中華⺠國境內居

住之個⼈，⽽於本年度取得之系爭股利所得⼆四、七六⼆、⼆五

四元，即應由再審原告依⾏為時所得稅法第⼗五條規定合併申報

課稅，並無依⾏為時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⼗⼀條第⼆項規定就源

扣繳之餘地。五、再查再審原告主張⼤院六⼗三年判字第六七三

號判例及財政部五⼗九年九⽉⼗九⽇台財稅第⼆七⼀五九號令釋

均在財政部七⼗五年四⽉⼗七⽇台財稅第七五⼆⼀五五三號函釋

頒布之前，依後令推翻前令之法律適⽤原則，⾃應依後者辦理⼄

節。惟查再審原告所稱七⼗五年函釋，並未就華僑之眷屬（如本

案再審原告）在中華⺠國境內有住所，如有中華⺠國來源所得，

夫妻應否合併申報之情形有所規定，⾃不適⽤於本案。⼜⼤院判

例及五⼗九年函釋與七⼗五年函釋所規範之內容不同，是本局未

採⽤其主張亦無違反後令優於前令之法律適⽤原則。六、末查所

得稅法雖迭經修正，然「非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」始得依促

進產業升級條例第⼗⼀條規定不適⽤所得稅結算申報之規定，以

及夫妻應合併申報之意旨，並未變更，是本局依據⾸揭法條函釋

規定核課其稅款並無不合，從⽽再審原告依據⾏政訴訟法第⼆⼗

八條規定提起本再審之訴，⾃不⾜採。原判決並無違誤，請判決

駁回再審原告之訴，以維稅政等語。

理 由

按⾏政訴訟當事⼈對本院之判決提起再審之訴，必須具有⾏政訴

訟法第⼆⼗八條所列各款情形之⼀者，始得為之，⽽該條第⼀款

所謂適⽤法規顯有錯誤者，係指原判決所適⽤之法規與該案應適

⽤之現⾏法規相違背或與解釋判例有所牴觸者⽽⾔，⾄於法律上

⾒解之歧異，再審原告對之縱有爭執，要難謂為適⽤法規錯誤，

⽽據為再審之理由，本院六⼗⼆年判字第六⼀○號著有判例。次

按「凡有中華⺠國來源所得之個⼈，應就其中華⺠國來源之所

得，依本法規定課徵綜合所得稅。非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⽽

有中華⺠國來源所得者，除本法另有規定外，其應納稅額分別就

源扣繳。」「本法稱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，指左列兩種：

⼀、在中華⺠國境內有住所，並經常居住中華⺠國境內者。⼆、

在中華⺠國境內無住所，⽽於課稅年度內在中華⺠國境內居留合

計滿⼀百八⼗三天者。」「本法稱非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，

係指前項規定以外之個⼈。」分別為⾏為時所得稅法第⼆條、第



七條第⼆項及第三項所明定。⽽納稅義務⼈之配偶有所得稅法第

⼗四條各類所得者，應由納稅義務⼈合併報繳，復為同法第⼗五

條第⼀項所規定。⼜所得稅法第⼆條第⼆項及當時獎勵投資條例

第⼗七條暨同條例施⾏細則第⼆⼗五條之⼀所稱就源扣繳，係指

非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，且無配偶居住國內之情形⽽⾔。若

配偶之⼀⽅居住國內，為中華⺠國納稅義務⼈，則他⽅縱居國

外，其在國內之所得，仍應適⽤所得稅法第⼗五條規定合併申報

課稅。本院著有六⼗三年判字第六七三號判例可資參照。⼜「‥

納稅義務⼈配偶，不論係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或非中華⺠國

境內居住之個⼈，凡有中華⺠國來源所得者，應由納稅義務⼈合

併其配偶之所得申報課稅，‥不適⽤所得稅法第七⼗三條第⼀項

就源扣繳之規定。」亦經財政部五⼗九年九⽉⼗九⽇台財稅第⼆

七⼀五九號令釋有案。本件再審原告因綜合所得稅事件，不服再

審被告初查，將其申報分離課稅之營利所得併其綜合所得總額為

⼀⼀⼆、五七六、六六⼀元，淨額為⼀⼀⼆、○○⼀、八七九

元，發單補徵其八⼗年度綜合所得稅。循序提起⾏政訴訟，本院

前訴訟程序審理結果，以「原告（即再審原告，以下同）⾃七⼗

三年六⽉間即設籍在中華⺠國境內，有⼾籍謄本可稽；⽽其與配

偶彭董０萍既無以妻之住所為住所之約定，依⺠法第⼀千零零⼆

條規定，其配偶仍應認定在中華⺠國境內有住所。且原告及其配

偶八⼗年度在中華⺠國境內居留分別有⼆百八⼗九天及⼆百四⼗

⼆天，亦有內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之出入境記錄附於原處分

卷可證，則原告及其配偶彭董０萍均為⾏為時所得稅法第七條第

⼆項第⼀款所稱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，應無容疑。是原告既

為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，依法有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之

義務，其配偶彭董０萍八⼗年度在國內實際居留⽇數既在⼀百八

⼗三天以上，多達⼆百四⼗⼆天，則其分別取⾃偉０運輸公司、

偉０⼯業公司及聯貿公司之營利所得⼀八、○⼀三、三八三元、

六、七⼀⼆、八七五元及三五、九九六元，既為中華⺠國來源之

所得，依法⾃應由原告合併申報。是被告（即再審被告，以下

同）將系爭營利所得，併入原告本期所得額中核計綜合所得稅，

於法並無不合。原告就主張其配偶取得之系爭股利，應優先適⽤

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⼗⼀條就源扣繳之特別規定云云。惟查特別

法優於普通法，固為法律適⽤之原則，但其優先適⽤係指『法規

對其他法規所規定之同⼀事項⽽為特別之規定者』⽽⾔，對照促

進產業升級條例及所得稅法有關條文，該條例並未對所得稅法第



七條第⼆項第⼀款之『在中華⺠國境內有住所，並經常居住中華

⺠國境內者』適⽤同法第七⼗⼀條第⼀項結算申報之規定作特別

規定，⾃無優先適⽤可⾔。另查原告之配偶彭董０萍八⼗年度於

偉０運輸公司、偉０⼯業公司及貿０公司擔任監察⼈、經理⼈⼀

職，其八⼗年度在中華⺠國境內居留⽇數既為⼆百四⼗⼆天，況

且原告有居住國內之情形，依財政部八⼗年七⽉三⽇台財稅第八

○○六九七⼆八⼀號函釋，係屬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，應依

法辦理結算申報，依本院六⼗三年判字第六七三號判例及財政部

五⼗九年九⽉⼗九⽇台財稅字第⼆七⼀五號函釋，其取得前開公

司之股利，仍應有所得稅法第⼗五條規定與原告合併報繳之適

⽤，並無依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⼗⼀條或當時獎勵投資條例第⼗

七條適⽤同條例第⼗六條第⼀項規定就源扣繳之餘地。被告否准

其採分離課稅所得申報，應非無據。再查⾏為時所得稅法第⼗五

條「納稅義務⼈之配偶‥有前條各類所得者，應由納稅義務⼈合

併報繳」之規定，並無⼆種以上不同之法令可資適⽤，⾃不⽣有

利與否之問題。本件被告否准彭董０萍八⼗年度取⾃前開公司之

股利採分離課稅所得申報，並無不妥。⾄原告主張被告援引已於

七⼗九年⼗⼆⽉三⼗⼀⽇施⾏期滿之獎勵投資條例，違反法律適

⽤原則⼀節。經查該條例第⼗七條與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⼗⼀條

所規定之內容均同；所稱『就源扣繳』，係指非中華⺠國境內居

住之個⼈，且無配偶居住國內之情形，援引新、舊法條，其結果

並無不同，所訴並不⾜採。次查所得稅法雖迭經條正，惟夫妻應

合併申報之旨，並未變更，本院六⼗三年判字第六七三號判例，

⾃仍有其適⽤。上開判例係對六⼗年度綜合所得稅所為，其所引

⽤之法律為⾏為時所得稅法第⼗五條，並參照財政部 59 台財稅

字第⼆七⼀五九號令，本院發⾏之判例要旨就其參考法條中：

『獎勵投資條例』、『暨同條施⾏細則第⼆⼗五條之（⼀）部

分』，以括弧註明為（五⼗九年⼗⼆⽉三⼗⽇修正公布）者，乃

指其上之『獎勵投資條例』⽽⾔，並非指其施⾏細則第⼆⼗五條

之（⼀)⽽⾔，此⾃『修正公布』之⽤語即可明瞭，不過該括弧

所註明之住置錯誤，致有誤會。且上開判例所由根據之原判決理

由原文並未引⽤獎勵投資條例施⾏細則第⼆⼗五條之（⼀）據以

裁判，此有原判決可按，是上開判例之原來判決並無適⽤法令錯

誤之問題，⽽判例要旨彙編所載與該判決原文所以不符，係於選

為判例之時，其選⽤者因上開條例施⾏細則第⼆⼗五條之¯業已

頒⾏，將之列入作為參考，類此情形，早經本院發現，並已規定



摘錄判例要旨均以判決原文為之，不得加以增減，即在矯正此⼀

缺失，是該判例意旨，與本件案情並無牴觸，原告主張該判例係

屬錯誤，應不再適⽤云云，不無誤會。末查，原告主張復查決定

書理由引⽤華僑回國投資條例中業經刪除之第⼗七條及第⼗六條

有關課徵遺產稅優待辦法之規定，與本案無涉云云。經查，係因

原告提出復查時曾援引該條例，故被告為復查決定時乃就該條例

予以敘明不適⽤之理由，茲原告反指係被告原決定引據為核駁理

由，亦屬誤會。」遂認再審原告在前程序之訴為無理由，判決予

以駁回。核其所適⽤之法規與該案應適⽤之現⾏法規並無違背，

與解釋判例亦無牴觸。查再審原告八⼗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

報，關於其配偶彭董０萍所得部分，適⽤所得稅法第⼆條、第七

條第⼆、三項、第⼗五條第⼀項、⺠法第⼀千零零⼀條、本院六

⼗三年判字第六七三號判例及財政部五⼗九年九⽉⼗九⽇台財稅

字第⼆七⼀五九號令等規定，應由再審原告合併申報，且適⽤各

該規定並無適⽤法規錯誤之處，本件並無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⼗

⼀條或當時獎勵投資條例第⼗七條等規定之適⽤等情，原判決已

詳予論明。茲再審原告仍以原判決捨棄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等規

定，⽽適⽤上開所得稅法、⺠法及判例、函釋予以駁回，顯有適

⽤法規錯誤且違憲云云。顯係其個⼈法律上⾒解之歧異，揆諸⾸

揭說明，要不得據為再審之理由，其執以指摘原判決違誤，求為

廢棄，難謂有理，應予駁回。據上論結，本件再審之訴為無理

由，爰依⾏政訴訟法第三⼗三條、⺠法訴訟法第五百零⼆條第⼆

項，判決如主文。

中 華 ⺠ 國 八⼗五 年 三 ⽉ ⼗三 ⽇

（本聲請書其餘附件略；同聲請⼈另提有聲請書⼆，因內容同

⼀，從略）




